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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  
 

本 研 究 主 要 目 的 為 透 過 有 氧 耐 力 、 最 大 力 量 、 力 量 耐 力 訓

練，測試其基礎心跳率恢復能力、最大力量、引弓持續時間、 10

分箭數，比較前、後的差異及變化情形。 受 試 對 象 為 7 名 大 專 男

子 射 箭 選 手 ， 平 均 年 齡 2 0 . 7 ± 1 . 3 歲 、 平 均 身 高 1 7 0 . 9 ± 6 . 1 公 分 、

平 均 體 重 6 8 . 7 ± 7 . 4 公 斤 、 平 均 訓 練 年 數 7 . 3 ± 1 年 。 訓 練 時 間 為 五

週 ， 每 週 三 次 有 氧 耐 力 、 一 次 最 大 力 量 、 一 次 力 量 耐 力 訓 練 。 所

得 資 料 以 SPSS  12 .0 進 行 相 依 樣 本 t 考 驗 及 簡 單 迴 歸 與 四 象 限 分

析 統 計 方 法 進 行 分 析，顯 著 水 準 p≤0 .05。主 要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如 下： 

 

（ 一 ） 受 試 者 在 訓 練 前 、 後 的 基 礎 有 氧 耐 力 未 達 顯 著 差 異

（ p > 0 . 0 5）。  

（ 二 ） 受 試 者 在 訓 練 前 、 後 的 最 大 力 量 達 顯 著 差 異 （ p < 0 . 0 0 1）。  

 

（ 三 ） 受 試 者 在 訓 練 前 、 後 的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未 達 顯 著 差 異

（ p > 0 . 0 5）。  

（ 四 ）受 試 者 在 訓 練 前 、 後 的 專 項 成 績 未 達 顯 著 差 異（ p > 0 . 0 5 ）。 

 

（ 五 ） 受 試 者 在 訓 練 前 、 後 的 基 礎 耐 力 與 10 分 箭 數 相 關 達 顯 著

差 異 （ p < 0 . 0 5）。  

 

 

 



 

 
 
 
 
 
 

II

依 據 上 述 結 果 本 研 究 結 論 為 ： 透 過 五 週 的 基 礎 有 氧 耐 力 與 力

量 訓 練 ， 雖 然 在 最 大 肌 力 部 分 有 顯 著 的 增 加 ， 但 是 對 於 射 箭 專 項

成 績 表 現 上 並 未 讓 成 績 的 進 步 達 到 穩 定 狀 態 。  

 

關 鍵 詞 ： 射 箭 選 手 、 有 氧 耐 力 、 最 大 力 量 、 力 量 耐 力 、 10 分 箭 數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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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ffect of Aerobic Endurance and Strength 
Capacity on Shooting Score of Archers 

 
Abstract  

 

The  pu rpose  o f  t he  s t udy  was  t o  i nv e s t i ga t e  t h e  d i f f e r e n c es  

a n d  c h a ng e s  o f  a e r o b i c  e n du r a n c e ,  ma x i mu m s t r e n g t h  a n d  s t r e n g t h  

endu rance  t r a i n ing  on  r ecove ry  capac i t y  o f  hea r t  r a t e ,  ma x imu m 

s t r e n g t h ,  h o l d i n g  t i me  o f  d r a w i n g  a n d  a  n u mbe r  o f  1 0 - p o i n t  a r r o w s .  

S e v e n  u n i v e r s i t y  l e v e l  a r c he r s  p a r t i c i p a t e d  i n  t h i s  s t u dy  w i t h  t he  

a v e r a g e  a g e ,  h e i g h t ,  w e i g h t  an d  t r a i n i n g  a g e  w e r e  2 0 . 7 ± 1 . 3  a g e ,  

1 7 0 . 9 ± 6 . 1  c m,  6 8 . 7 ±  7 . 4  k g ,  a n d  7 . 3 ± 1  y e a r s  r e s p e c t i v e l y .  Tr a i n i n g  

p e r i o d  we r e  f i v e  w e e k s  i n  w h i ch  w i t h  t h r ee  t i me s  o f  a e r o b i c  

endu rance  t r a i n ing ,  once  o f  ma x imu m s t r eng th  and  s t r eng th  

endu rance  t r a i n ing  r e spec t i ve ly  i n  a  week .  The  r e su l t s  we re  

a n a l y z e d  b y  p a i r e d  t - t e s t ,  s imp le  r eg re s s ion  and  4 -quad ran t  

a n a l y s i s .  S i g n i f i c a n t  l e v e l  w a s  s e t  p < 0 . 0 5 .   T h e  ma j o r  r e s u l t s  o f  

t h i s  s t u d y  w e r e  s um m a r i z e d  a s  fo l l ow s :  

 

1 .  T h e  b a s i c  a e r ob i c  e n d ur a n c e  h a d  n o  s i g n i f i c a n t  d i f f e r e n c e  

b e t w e e n  p r e t e s t  a nd  pos t t e s t  ( p>0 .05 ) .  

2 .  The  ma x i mu m s t r eng th  had  s i gn i f i c a n t  d i f f e r e n c e  b e t w e en  

p r e t e s t  a n d  p o s t t e s t  ( p < 0 . 0 0 1 ) .  

3 .  T h e  h o l d i n g  t i me  o f  d r a w i n g  h a d  n o  s i g n i f i c a n c e s  d i f f e r e n c e s  

b e t w e e n  p r e t e s t  a nd  pos t t e s t  ( p>0 .05 ) .  

4 .  T h e  s p e c i f i c  p e r f o r ma n c e  h a d  n o  s i g n i f i c a n t  d i f f e r e n c e  b e t w e e n  

p r e t e s t  a n d  p o s t  t e s t .  



 

 
 
 
 
 
 

IV

5 .  P r e t e s t  a n d  p o s t t e s t  o f  c o r r e l a t i o n  b e t w e e n  b a s i c  e n d u r a n c e  a n d  

10 -po in t  a r rows  had  s i gn i f i c a n t  d i f f e r e n c e  ( p < 0 . 0 5 ) .  

 

A c c o r d i n g  a b o v e  r e s u l t s ,  t h e  c o n c l u s i o n  o f  t h i s  s t u d y  w a s  

even  t hough  a f t e r  f i ve  weeks  o f  ba s i c  a e r o b i c  a n d  s t r e n g t h  t r a i n i ng  

d i d  i mp r o v e  p e r s o n a l  ma x i mu m  s t r e n g t h ,  b u t  t h i s  d i d  n o t  l e t  t h e  

i mp r o v e d  s h o o t i n g  p e r f o r ma n c e  k e p t  i n  t o  t h e  s t e a d y  s t a t e .  

 

K e y  wor d s :  a r c h e r y  a t h l e t i c ,  a e r o b i c  e n d u r a n c e ,  ma x i m u m s t r e n g t h ,  

s t r e n g t h  e n d u r a n c e ,  t h e  n umber  o f  10 -po in t  a r rows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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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壹 章   緒 論  

 

 

第 一 節   研 究 背 景  
 

    射 箭 運 動 比 賽 型 態 ， 以 相 同 距 離 、 在 同 一 時 間 內 、 發 射 一

樣 箭 數 之 得 分 高 低 決 定 勝 負 。 尋 求 每 一 箭 最 高 分 （ 1 0 分 ）， 是

每 位 選 手 與 教 練 的 要 求 。 因 此 ， 如 何 在 比 賽 中 達 到 精 準 、 穩 定 、

快 速 此 三 要 素 ， 是 選 手 與 教 練 在 訓 練 上 主 要 訴 求 。  

    隨 著 國 際 射 箭 總 會 比 賽 規 則 不 斷 的 更 改 ， 為 提 高 競 爭 對 抗

與 刺 激 的 可 看 性 。 將 競 賽 規 則 中 更 改 對 抗 賽 制 的 箭 數 ， 原 舊 賽

制 為 進 入 前 8 強 選 手 前 ， 以 1 8 箭 對 抗 成 績 總 分 高 低 分 勝 負 ， 而

現 行 新 賽 制 為 對 抗 賽 程 一 開 始 就 以 1 2 箭 成 績 總 分 決 定 勝 負。相

對 提 高 選 手 競 爭 的 抗 壓 性 ， 對 外 在 環 境 判 斷 的 敏 銳 度 ， 及 生 理

各 機 能 條 件 要 求 。 新 制 個 人 賽 分 為 3 2、 1 6 強 與 前 8 強 對 抗 ， 各

選 手 必 需 進 行 2 回 競 賽 。 每 回 6 支 箭 ， 4 分 鐘 內 必 需 完 成 。 前  4

強 必 需 進 行 4 回 對 抗 ， 每 回 2 分 鐘 必 需 完 成 3 支 箭 。 銅 牌 賽 與

金 牌 賽 則 必 需 進 行 1 2 回 比 賽 ， 每 回  3 0 秒 必 需 完 成 1 支 箭 。 因

此 選 手 在 這 種 比 賽 節 奏 ， 個 人 必 需 具 備 最 佳 的 肌 肉 力 量 能 力 與

心 肺 功 能 。 才 能 應 付 長 時 間 力 量 輸 出 ， 預 防 神 經 肌 肉 疲 勞 。 提

升 耐 力 降 低 心 跳 率 ， 穩 定 射 箭 瞄 準 。  

    在 國 內 有 關 以 射 箭 為 主 題 的 研 究 ， 大 都 是 以 力 學 觀 點 之 肌

電 圖 （ E M G ）、 測 力 板 （ F o r c e - p l a t e ） 及 高 速 攝 影 機

（ H i g h - s p e e d - v i d e o ）為 實 驗 的 器 材 。 針 對 選 手 在 射 箭 流 程 來 加

以 研 究 與 分 析 ， 藉 由 科 學 儀 器 的 輔 助 ， 從 各 種 不 同 的 角 度 、 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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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 尋 找 任 何 影 響 射 箭 成 績 表 現 的 因 素 。  

    因 此 本 研 究 將 以 生 理 反 應 作 用 ， 針 對 射 箭 選 手 進 行 分 析 。

依 據 射 箭 技 術 的 表 現 程 度 ， 是 藉 由 運 動 員 個 人 的 體 能 ： 力 量 能

力 、 耐 力 能 力 ， 以 及 呼 吸 調 節 等 ， 是 否 已 達 到 穩 定 狀 態 。 本 文

將 藉 助 個 人 最 大 肌 肉 力 量 的 提 升 與 拉 弓 時 肌 肉 是 否 穩 定 ； 同

時 ， 肌 肉 持 久 力 量 的 提 升 是 否 將 每 一 箭 的 表 現 能 力 延 長 ， 進 行

探 討 。 另 一 研 究 旨 在 觀 察 選 手 心 肺 功 能 提 升 ， 是 否 對 瞄 準 穩 定

產 生 效 果 。  

 

 

第 二 節   研 究 動 機  
 

    射 箭 運 動 需 經 過 長 期 訓 練 才 可 培 養 出 此 項 目 的 穩 定 性 及 準

確 性 ， 在 這 過 程 中 是 以 每 日 重 複 相 同 動 作 流 程 為 訓 練 主 要 訴

求 ， 從 站 姿 、 持 弓 手 握 弓 位 置 、 持 弓 手 臂 、 持 弓 手 臂 的 肩 膀 、

背 肌 、 勾 弦 的 指 頭 、 引 弓 、 暗 卡 點 、 瞄 準 、 伸 展 、 鬆 弦 放 箭 、

餘 姿 的 動 作 流 程 反 覆 不 下 數 百 次 ， 然 而 選 手 在 這 訓 練 過 程 中 的

目 標 是 將 箭 準 確 的 射 中 標 靶 的 1 0 分，但 其 結 果 往 往 是 無 法 將 每

一 箭 都 射 中 靶 心 。 歸 納 其 原 因 不 外 乎 是 受 到 場 地 天 候 因 素 （ 如

風 向 的 轉 變 、 氣 溫 的 高 低 ）、 器 材 （ 弓 身 的 調 整 、 羽 片 黏 貼 角 度

及 距 離 ）、 心 理 因 素 （ 自 我 要 求 、 自 信 心 ）、 技 術 的 純 熟 度 （ 動

作 的 流 暢 性 、 節 奏 感 ）、 生 理 因 素 （ 訓 練 量 的 不 足 、 運 動 傷 害 ） 

等 因 素 的 影 響 外 ， 選 手 本 身 對 弓 身 磅 數 （ 固 定 瞄 準 到 伸 展 、 鬆

弦 放 箭 ） 的 控 制 能 力 ， 更 可 能 是 直 接 影 響 到 將 箭 射 中 標 靶 1 0

分 的 關 鍵 因 素 。  

    在 這 長 期 各 階 段 （ 準 備 期 、 專 項 期 、 比 賽 期 、 過 渡 期 ） 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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練 的 過 程 中 ， 選 手 是 否 已 具 備 各 訓 練 階 段 的 一 般 體 能 、 專 項 體

能 、 技 術 能 力 ， 進 而 加 以 調 整 ， 使 選 手 能 在 比 賽 過 程 中 以 最 佳

狀 態 呈 現 。  

    以 國 內 針 對 射 箭 的 研 究 當 中 ， 楊 榮 俊 （ 1 9 9 6 ） 研 究 指 出 想

要 射 出 穩 定 的 成 績 ， 持 弓 手 不 能 上 、 下 、 左 、 右 的 晃 動 ； 吳 聰

義（ 1 9 9 8 ）持 弓 手 左 斜 方 肌 用 力 的 大 小 會 影 響 垂 直 面 的 箭 著 點 ；

邱 炳 坤 、 洪 得 明 （ 1 9 9 9 ） 前 手 持 弓 的 穩 定 與 否 將 影 響 箭 著 的 高

低 。 由 於 射 箭 是 一 種 屬 於 靜 態 等 長 肌 收 縮 的 運 動 ， 所 以 肌 肉 收

縮 的 協 調 能 力 直 接 影 響 引 弓 伸 展 的 穩 定 程 度 ， 而 國 內 針 對 此 一

部 份 做 研 究 者 ， 李 良 標 （ 1 9 9 0 ） 肌 肉 用 力 較 恆 定 時 ， 將 可 有 效

提 升 射 箭 成 績 ， 也 提 出 射 箭 選 手 在 瞄 準 伸 展 期 間 ， 拉 弓 臂 與 持

弓 臂 的 三 角 肌 前 部 及 後 部 的 肌 電 活 動 明 顯 較 大 ； 吳 聰 義（ 1 9 9 8 ）

拉 弓 伸 展 期 間 以 右 斜 方 肌 的 用 力 最 大 ； 綜 合 上 述 文 獻 得 知 ， 持

弓 手 的 肌 肉 力 量 大 小 將 直 接 影 響 箭 著 點 ， 背 部 肌 群 的 力 量 耐 力

會 直 接 影 響 到 射 箭 動 作 的 穩 定 度 與 流 暢 性 ， 所 以 加 強 訓 練 這 些

肌 群 的 最 大 力 量 與 力 量 耐 力 ， 對 射 箭 選 手 是 有 其 必 要 性 。  

    在 射 箭 比 賽 過 程 中 ， 選 手 常 因 對 抗 賽 所 賦 予 的 競 爭 壓 力 ，

造 成 技 術 動 作 不 協 調 、 呼 吸 急 促 、 心 跳 上 升 等 ， 尤 其 以 心 跳 率

的 提 升 造 成 身 體 些 微 的 晃 動 、 能 量 加 速 的 代 謝 ， 這 些 因 素 皆 會

使 選 手 射 出 失 誤 箭 。 而 在 有 氧 訓 練 這 方 面 文 獻 中 以 謝 鐵 兔

（ 1 9 9 8 ） 指 出 長 時 間 持 續 性 有 氧 能 力 的 訓 練 ， 將 有 助 於 無 氧 能

力 的 恢 復 。 而 無 氧 非 乳 酸 的 恢 復 能 力 是 建 立 在 高 能 力 的 有 氧 耐

力 上 （ We i c k e r ,  e t  a l . ,  1 9 9 4 ）。  

    在 射 箭 對 抗 賽 當 中 ， 我 們 常 可 看 到 選 手 在 競 爭 過 程 中 的 差

異 性 ， 以 箭 著 點 及 動 作 流 暢 性 與 節 奏 即 可 看 出 ， 而 在 成 績 水 準

不 相 上 下 的 同 時 ， 往 往 介 於 一 箭 之 差 論 輸 贏 。 所 以 掌 握 選 手 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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理 狀 況 用 以 調 整 訓 練 方 法 相 當 重 要 。 運 動 生 理 學 的 主 要 應 用 價

值 在 於 運 動 訓 練 上 ， 而 運 動 訓 練 的 原 則 原 理 ， 往 往 建 立 在 運 動

生 理 學 的 基 礎 上 。 換 句 話 說 ， 違 反 運 動 生 理 學 原 則 原 理 的 訓 練

方 法 和 手 段 ， 將 使 辛 苦 的 運 動 訓 練 事 倍 功 半 ， 甚 至 功 敗 垂 成 。  

    當 前 射 箭 比 賽 競 爭 程 度 隨 著 賽 制 的 改 變 日 益 激 烈 ， 對 選 手

的 體 能 和 技 術 的 要 求 越 來 越 高 。 如 何 使 訓 練 能 更 接 近 或 達 到 比

賽 的 需 求 ， 這 關 係 到 如 何 以 科 學 的 方 法 安 排 訓 練 內 容 和 合 理 掌

握 訓 練 負 荷 與 強 度 的 問 題 。 透 過 基 礎 耐 力 能 力 和 專 項 能 力 的 診

斷 ， 為 各 專 項 選 手 提 供 訓 練 時 準 確 的 負 荷 強 度 ， 在 國 外 已 行 之

多 年 ， 可 是 目 前 國 內 有 關 射 箭 訓 練 負 荷 強 度 的 研 究 資 料 非 常 有

限 ， 鑑 於 此 原 因 ， 本 研 究 希 望 透 過 基 礎 耐 力 能 力 和 專 項 能 力 的

診 斷 後 ， 以 最 大 力 量 、 力 量 耐 力 、 有 氧 耐 力 做 為 訓 練 方 式 ， 並

證 實 射 箭 項 目 選 手 是 需 要 有 氧 耐 力 及 力 量 能 力 訓 練 ， 本 研 究 結

果 可 提 供 射 箭 教 練 安 排 訓 練 課 程 時 之 依 據 。  

 

 

第 三 節   研 究 目 的  
 

本 研 究 目 的 在  

一 、 探 討 最 大 力 量 訓 練 是 否 可 提 升 射 箭 選 手 瞄 準 穩 定 性 增 加 1 0     

分 箭 數 。  

二 、 提 升 有 氧 耐 力 訓 練 是 否 可 降 低 安 靜 值 心 跳 率 及 加 速 其 疲 勞

恢 復 。  

三 、 力 量 耐 力 訓 練 是 否 可 增 加 射 箭 選 手 每 一 箭 肌 肉 控 制 能 力 的

次 數 及 增 加 1 0 分 箭 數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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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 研 究 範 圍  
 

    本 研 究 以 大 學 生 射 箭 專 長 1 6 位 選 手 為 實 驗 對 象，測 試 項 目

為 7 0 公 尺 雙 局 專 項 成 績 、 力 量 耐 力 （ 持 續 引 弓 ）、 每 日 安 靜 值

心 跳 率 ， 測 試 場 地 位 於 射 箭 專 屬 訓 練 場 。  

 

 

第 五 節   研 究 限 制  
 

一 、 專 項 成 績 測 試 於 室 外 場 地 ， 發 射 過 程 及 箭 的 飛 行 可 能 會 受

到 大 自 然 因 素 （ 風 向 、 氣 候 、 溫 差 ） 的 影 響 。  

 

二 、 受 試 者 在 進 行 5 週 訓 練 及 測 試 過 程 中 ， 研 究 者 僅 能 以 口 頭

鼓 勵 受 試 者 盡 最 大 努 力 配 合 實 驗 。  

 

 

第 六 節   名 詞 操 作 性 定 義  
 

一 、 持 續 引 弓 ： 其 動 作 型 態 與 射 箭 滿 弓 時 瞄 準 動 作 相 似 ， 不 同

之 處 在 於 持 續 引 弓 時 ， 弓 身 上 並 無 搭 箭 ， 主 要 以 訓 練

射 箭 專 項 力 量 耐 力 之 一 。  

 

二 、 心 跳 率 ： 心 跳 率 為 單 位 時 間 心 臟 挑 動 之 頻 率 。 心 跳 率 可 以

反 映 出 身 體 對 於 運 動 負 荷 的 感 受 ， 與 運 動 強 度 呈 直 線

關 係 ， 故 可 以 心 跳 率 為 運 動 強 度 的 指 標 。 在 本 研 究 中

所 指 之 心 跳 率 為 受 試 者 測 試 時 ， 以 P o l a r 心 跳 監 測 錶



 

 6

所 測 得 之 數 值 ， 單 位 為 m i n - 1 。  

三 、 最 大 力 量 ： 最 大 力 量 是 個 人 一 次 所 能 承 受 的 最 高 重 量 。 它

是 神 經 - 肌 肉 組 織 系 統 再 執 行 任 意 收 縮 （ 離 心 、 向 心 、

等 長 ） 時 所 能 夠 表 現 的 最 大 力 量 。  

 

四 、 力 量 耐 力 ： 改 善 肌 肉 內 的 能 量 流 動 和 維 持 長 時 間 高 力 量 衝

刺 的 能 力 。 在 運 動 負 荷 的 持 續 時 間 內 ， 扮 演 著 快 速 提

供 能 量 與 糖 質 新 生 ， 及 長 時 間 維 持 的 力 量 能 力 。  

 

五 、 I K 訓 練 ： 基 礎 力 量 訓 練  

          1 . 改 善 肌 肉 組 織 對 刺 激 的 接 收 速 度 ： 力 量 組 成 的 速 度

提 升（ 快 速 力 量 、 最 大 力 量 ）、 肌 間 組 織 協 調 的 最 佳

化 （ 快 速 力 量 、 最 大 力 量 ）。  

          2 . 擴 展 提 高 肌 肉 組 織 的 能 量 儲 存：肌 肉 組 織 的 增 大（ 最

大 力 量 ）、 改 善 肌 肉 內 的 能 量 流 動（ 最 大 力 量 、 力 量

耐 力 ）。 如 圖 1 - 1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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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- 1   基 礎 力 量 訓 練  

改 善 肌

肉 內 的

能 量 流

動  

肌 肉 組

織 的 增

大  

肌 間 組

織 協 調

的 最 佳

化

力 量 組

成 的 速

度 提 升  

力 量 耐

力 方 法

＊  

長 時 間

高 力 量

的 維 持  

最 大 力

量 方 法

＊  

肌 肉 橫

斷 面 積

的 增 大  

最 大 力

量 方 法  

＊  

改 善 肌

肉 組 織

的 動 員

能 力  

快 速 力

量 方 法  

＊  

最 佳 肌

肉 的 伸

展 和 收

縮 循 環  

改 善 肌 肉 組 織 對 刺 激 的

接 收 速 度  

擴 展 提 高 肌 肉 組 織 的 能

量 儲 存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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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貳 章   文 獻 探 討  

 

第 一 節   射 箭 運 動 之 相 關 研 究  
 

    射 箭 是 講 求 肌 肉 力 量 控 制 能 力 的 運 動 項 目 ， 唯 有 在 力 量 輸

出 （ 拉 滿 弓 ） 狀 態 ， 穩 定 平 衡 身 體 ， 才 能 作 出 準 確 瞄 準 動 作 。

姬 長 民 ( 1 9 9 3 )  研 究 指 出 張 弓 的 力 量 主 要 由 兩 個 力 所 組 成 ， 一 是

持 弓 手 的 前 撐 力 ， 作 用 於 弓 把 上 ； 另 一 是 引 弓 手 的 拉 力 ， 作 用

於 弓 弦 上 ， 其 力 量 相 等 ， 但 方 向 相 反 ， 且 在 一 直 線 上 作 用 於 弓

的 兩 點 上 。  

    射 箭 的 基 本 姿 勢 依 其 動 作 之 聯 貫 性 依 序 可 分 為 站 姿

（ s t a n c e ）、 搭 箭 （ n o c k i n g ）、 舉 弓 （ s e t  u p ）、 引 弓 （ d r a w i n g ）、

固 定 （ a n c h o r ）、 瞄 準 （ a i m i n g ）、 鬆 弦 放 箭 （ r e l e a s e ） 及 餘 姿

（ a f t e r h o l d ） 等 動 作 （ P s z c z o l a  &  M u s s e t t , 1 9 8 9 ）； 每 一 個 動 作

有 如 腳 踏 車 的 傳 動 鏈 ， 相 輔 相 成 且 相 互 影 響 ， 尤 其 從 固 定 到 鬆

弦 放 箭 過 程 的 穩 定 性 、 流 暢 性 與 一 致 性 ， 更 是 直 接 影 響 箭 是 否

射 中 標 靶 1 0 分 的 關 鍵 因 素 。 朴 敬 來（ 2 0 0 1 ）也 認 為 鬆 弦 放 箭 的

動 作 會 直 接 影 響 箭 的 箭 著 點 。  

    而 在 射 箭 過 程 中 ， 持 弓 手 的 穩 定 和 引 弓 手 鬆 弦 放 箭 的 配 合

將 形 成 個 人 之 射 型 ， 但 持 弓 手 的 穩 定 與 平 衡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， 因

持 弓 手 離 身 體 較 遠 且 無 相 關 參 考 點 可 依 靠 。 在 楊 榮 俊 （ 1 9 9 6 ）

研 究 指 出 射 箭 選 手 想 要 射 出 穩 定 的 成 績 ， 持 弓 手 不 能 上 、 下 、

左 、 右 的 晃 動 ； 另 外 ， 持 弓 手 左 斜 方 肌 用 力 的 強 弱 會 影 響 垂 直

方 向 的 箭 著 點（ 吳 聰 義，1 9 9 8 ）。在 林 國 斌、陳 詩 園、黃 啟 光（ 2 0 0 5 ）

提 出 世 界 級 高 水 準 的 男 子 射 箭 選 手 ， 在 越 接 近 最 後 放 箭 階 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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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 ， 瞄 準 的 振 幅 越 小 ， 而 且 發 現 受 試 者 持 弓 手 水 平 瞄 準 的 晃 動

量 較 垂 職 方 向 的 瞄 準 為 大 。 綜 合 前 述 研 究 的 論 點 ， 持 弓 手 對 整

個 射 型 是 否 穩 定 影 響 極 大 ， 尤 其 在 放 箭 瞬 間 ， 持 弓 手 動 作 的 穩

定 性 將 是 影 響 射 箭 成 績 的 重 要 因 素 ， 選 手 除 了 透 過 重 量 訓 練 來

加 強 持 弓 手 的 肌 力 外 ， 在 平 時 訓 練 時 也 應 建 立 屬 於 自 己 規 律 的

射 型 ， 並 儘 可 能 的 縮 短 瞄 射 鬆 弦 放 射 的 時 間 ， 減 少 持 弓 手 的 晃

動 ， P i n g （ 1 9 9 1 ） 指 出 加 快 射 箭 節 奏 可 縮 短 肌 力 的 消 耗 ， 有 助

於 成 績 表 現 ； 縮 短 瞄 準 伸 展 的 時 間 ， 須 以 快 節 奏 的 射 法 ， 可 減

少 多 餘 的 用 力 、 肌 肉 不 易 僵 硬 （ 常 月 瑛 ， 1 9 9 3 ）。 前 韓 國 射 箭 奧

運 金 牌 教 練 金 亨 鐸 （ 1 9 9 0 ） 認 為 選 手 瞄 準 、 伸 展 時 間 應 於 2 - 4

秒 內 完 成 ； 陳 廷 國 （ 1 9 9 2 ） 研 究 得 知 ， 射 箭 選 手 從 固 定 到 鬆 弦

放 箭 的 平 均 時 間 為 7 秒 ； 而 世 界 射 箭 名 將 韓 國 射 手 金 水 寧 ， 在

1 9 8 6 年 世 界 盃 比 賽 中 1 4 4 支 箭 的 時 間 節 奏 ， 每 箭 平 均 為 1 . 5 3

秒 且 射 中 黃 心 機 率 為 9 3 ％ （ 常 月 瑛 ， 1 9 9 3 ）； 而 在 射 箭 瞄 準 的

過 程 中 ， 穩 定 性 是 影 響 成 績 表 現 的 關 鍵 因 素 （ S h i a n g  &  

Ts e n g , 1 9 9 7 ）。  

    在 林 合 營 、 邱 文 信 （ 2 0 0 5 ） 的 研 究 指 出 針 對 射 箭 項 目 必 須

加 強 訓 練 歸 納 出 以 下 五 點 ： 一 、 穩 定 且 能 與 引 弓 手 平 均 使 力 的

持 弓 手 。 二 、 具 有 相 同 節 奏 且 適 合 自 己 的 瞄 射 時 間 。 三 、 擁 有

強 而 穩 定 的 肌 力 與 肌 耐 力 以 及 使 用 正 確 的 肌 群 來 引 弓 伸 展 。

四 、 鬆 弦 放 箭 的 反 應 時 間 應 該 與 夾 箭 器 過 箭 的 聲 響 幾 乎 同 步 。

五 、 鬆 弦 放 箭 時 ， 保 持 穩 定 一 致 且 正 確 的 鬆 弦 手 指 動 作 。 射 箭

成 績 的 提 升 是 有 賴 於 穩 定 的 射 箭 動 作 為 基 礎 ， 而 一 個 穩 定 射 箭

動 作 的 養 成 ， 則 必 須 經 過 正 確 與 有 效 的 訓 練 ， 才 能 達 到 事 半 功

倍 的 效 果 （ 林 國 斌 、 黃 啟 光 ， 2 0 0 5 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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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 有 氧 耐 力 訓 練 效 果 與 適 應 之 相 關 研 究  
 

    生 理 適 應 與 恢 復 （ 再 生 ） 是 顯 現 訓 練 效 果 ， 擬 定 訓 練 計 畫

內 容 之 重 要 指 標 。 唯 有 足 夠 的 恢 復 時 間 ， 才 能 產 生 好 的 訓 練 適

應 與 增 加 肌 肉 能 量 儲 存 。 而 訓 練 負 荷 的 強 度 、 時 間 與 方 式 ， 是

直 接 影 響 體 內 生 物 參 數 再 生 的 主 要 因 素 ， 例 如 高 強 度 間 歇 訓 練

型 態 ， 需 要 較 長 時 間 的 恢 復 。 體 內 各 項 元 素 再 生 速 度 ， 是 依 據

訓 練 強 度 與 運 動 型 態 ， 分 為 短 時 間 、 中 時 間 與 長 時 間 三 個 階 段

（ N e u m a n n ,  1 9 9 8 ）。  

    競 技 運 動 員 對 訓 練 強 度 的 適 應 較 快 ， 依 據 生 理 適 應 週 期 為

4 - 6 週（ N e u m a n n ,  1 9 9 1 ）。 對 於 經 過 兩 年 以 上 專 項 訓 練 之 選 手 ，

其 訓 練 週 期 計 畫 只 需 要 4 週 即 可 ， 訓 練 週 期 的 前 二 週 為 強 度 適

應 期 ， 後 二 週 訓 練 則 為 適 應 穩 定 期 。 教 練 如 能 掌 握 運 動 員 之 生

理 適 應 特 徵 ， 既 能 縮 短 訓 練 週 期 ， 亦 能 提 早 進 入 下 一 階 段 之 訓

練 （ H o l l m a n n  e t  a l . ,  1 9 8 0 ）。  

    B o m p a  a n d  Z i v i c （ 1 9 8 1 ） 指 出 ， 訓 練 時 ， 運 動 員 體 驗 各 種

運 動 強 度，身 體 增 加 生 理 功 能 以 迎 合 訓 練 需 求，而 後 產 生 適 應 。

因 為 這 些 變 化 ， 尤 其 是 心 跳 率 ， 教 練 可 用 以 偵 測 與 控 制 訓 練 計

畫 的 強 度 。 而 欲 發 展 某 依 運 動 能 力 ， 刺 激 的 強 度 必 須 達 到 或 超

過 閾 值 水 準 ， 才 會 進 步 。  

    心 跳 率 在 生 理 的 反 應 中 是 一 項 重 要 的 指 標 ， 一 般 在 非 最 大

運 動 負 荷 下 ， 心 肺 耐 力 較 佳 者 ， 心 跳 率 也 較 低 ， 因 此 ， 可 以 推

論 心 肺 耐 力 較 佳 的 人 ， 在 從 事 特 定 的 活 動 後 ， 會 有 較 快 的 恢 復

能 力 。 心 跳 率 的 變 化 與 人 體 組 織 代 謝 需 氧 程 度 有 關 ， 在 非 最 大

運 動 一 開 始 ， 心 跳 率 急 速 上 升 ， 在 3 至 4 分 鐘 達 到 該 運 動 強 度

應 有 的 穩 定 水 準 。 在 運 動 一 停 止 ， 上 升 的 心 跳 率 會 迅 速 下 降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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即 使 是 在 最 大 運 動 後，心 跳 率 也 將 在 運 動 停 止 後 2 至 3 分 鐘 內，

由 接 近 2 0 0  m i n - 1 ， 下 降 至 1 2 0 - 1 3 0  m i n - 1 左 右 。 但 若 是 處 於 高

溫 、 高 濕 的 環 境 ， 則 需 要 較 長 分 鐘 來 恢 復 （ 龔 純 玉 ， 2 0 0 6 ）。 一

般 的 生 理 反 應，不 論 安 靜 時 或 運 動 中，心 跳 率 與 攝 氧 量 的 水 準 ，

會 呈 現 平 行 的 昇 降 ， 且 具 有 高 度 的 正 相 關 （ 林 昭 庚 等 ， 1 9 9 4 ）。

S e d l o c k（ 1 9 9 6 ） 研 究 指 出 運 動 後 恢 復 期 的 心 跳 率 ， 與 體 能 及 運

動 強 度 有 密 切 關 係 ， 且 運 動 後 恢 復 期 的 心 跳 率 亦 受 訓 練 的 影

響 ， 訓 練 者 較 非 訓 練 者 恢 復 的 快 。  

    Wi l m o r e  &  C o s t i l l （ 1 9 9 4 ） 的 研 究 認 為 心 肺 功 能 的 訓 練 強

度 ， 至 少 應 為 最 大 攝 氧 量 的 6 0 % 以 上 。 H o l l m a n n  e t  a l . （ 1 9 7 8 ）

的 研 究 用 最 大 運 動 結 束 後 五 分 鐘 之 恢 復 心 跳 率 來 評 估 體 能 及 訓

練 效 果 判 斷 ， 超 過 1 3 0  m i n - 1 表 示 差 ； 1 3 0 - 1 2 0  m i n - 1 表 示 不 好 ；

1 2 0 - 11 5  m i n - 1 表 示 好 ； 1 0 5 - 1 0 0  m i n - 1 表 示 非 常 好 ； 1 0 0  m i n - 1

以 下 表 示 高 競 技 運 動 能 力 （ B ö h m e r  e t  a l . ,  1 9 7 5 ）。  

    K a r v o n e n ,  K e n t a l a ,  a n d  M u s t a l a（ 1 9 5 7 ） 以 安 靜 心 跳 率 加 最

大 與 安 靜 直 差 的 6 0 %，做 為 訓 練 強 度，用 以 提 升 耐 力 訓 練 效 果 。

而 在 同 一 年 ， We l l s 等 人 （ 1 9 5 7 ） 利 用 心 跳 及 血 乳 酸 率 制 定 了

一 個 運 動 強 度 的 分 類 標 準 ， 表 示 在 心 跳 率 m i n - 1 >  1 0 0 為 溫 和 ；  

m i n - 1 > 1 2 0 為 適 量 ； m i n - 1 > 1 4 0 為 中 等 強 度 ； m i n - 1 > 1 6 0 為 劇 烈

強 度 ； m i n - 1 <  1 8 0 為 最 大 強 度 ； m i n - 1 > 1 8 0 為 衰 竭 的 運 動 強 度 。

K l i n z i n g  &  H a z e l t o n （ 1 9 8 2 ） 是 以 最 大 心 跳 率 的 7 0 % 至 8 5 % 做

為 訓 練 強 度 ， 以 評 估 心 血 管 循 環 功 能 的 訓 練 效 果 。  

    Z i n t l  於 1 9 9 4 年 以 個 人 最 佳 成 績 與 攝 氧 量 作 為 訓 練 強 度 作

分 類 ， 如 表 2 - 1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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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- 1  心 跳 率 作 為 訓 練 負 荷 強 度 指 標 （ Z i n t l  1 9 9 4 ）  

訓 練 目 的  負 荷 強 度  每 分 鐘 心 跳 率  

C o m p e n s a t i o n  

1 .  最 佳 成 績  6 0 - 7 5 %  

2 .  最 大 攝 氧 量  6 0 - 7 0 %  

 

L a  <  2  m m o l / l  

H R  11 0 - 1 4 0  m i n - 1

 

耐 力 訓 練 - I  

1 . 最 佳 成 績  7 5 - 8 5 %  

2 . 最 大 攝 氧 量  7 0 - 8 5 %  

 

L a  2 - 3 m m o l / l  

H R 1 2 0 - 1 6 0 m i n - 1  

 

耐 力 訓 練 - I I  

1 . 最 佳 成 績  8 5 - 9 5 %  

2 . 最 大 攝 氧 量  8 5 - 9 5 %  

 

L a 3 – 6 m m o l / l  

H R 1 4 0 – 1 8 0   

m i n - 1  

比 賽 方 式 訓 練  
1 . 最 佳 成 績  > 9 5 - 1 0 0 %  

2 . 最 大 攝 氧 量 9 5 - 1 0 0 %  

L a 6 – 2 2 m m o l / l  

H R 1 8 0 - 2 1 0 m i n - 1  

 

 

第 三 節   不 同 負 荷 力 量 訓 練 之 相 關 研 究  
 

    在 力 量 訓 練 而 言，選 擇 訓 練 的 手 段 和 方 法，包 含 訓 練 負 荷 、

反 覆 次 數 及 組 數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。 教 練 應 該 了 解 每 一 位 選 手 的 最

大 力 量，做 為 訓 練 計 畫 中 擬 定 主 要 訓 練 肌 群 的 力 量 負 荷 判 斷（ 涂

惠 芳 ， 2 0 0 5 ）。 P r e n t i c e （ 2 0 0 1 ） 研 究 指 出 ， 採 用 不 同 類 型 的 重

量 訓 練 儀 器 來 增 加 力 量 時 ， 可 採 用 的 訓 練 方 式 有 許 多 形 式 ， 其

中 以 漸 進 式 組 力 訓 練 是 一 種 很 適 合 的 方 法 。  

    而 在 力 量 訓 練 的 課 程 中 ， 進 步 的 結 果 ， 是 依 據 設 計 一 套 與

實 際 測 驗 或 近 似 各 專 長 項 目 的 訓 練 動 作 。 Z a c i o r s k i j（ 1 9 7 2 ） 指

出 在 力 量 訓 練 原 則 上 ， 最 佳 改 善 肌 內 （ i n t r a ） 與 肌 間 （ i n t e r 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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組 織 協 調 的 訓 練 是 “ 高 強 度 、 低 重 覆 次 數 和 長 時 間 的 間 歇 ＂ 方

式 。 最 大 力 量 增 加 ， 可 以 提 升 選 手 拉 弓 磅 數 ﹐ 加 速 箭 飛 行 穩 定

性 （ E g g e r  1 9 9 2 ）。  

    提 升 最 大 力 量 ， 而 沒 有 增 加 肌 肉 橫 斷 面 積 。 其 主 要 是 改 善

肌 肉 內 部 活 性 ， 減 少 肌 肉 力 量 的 消 失 。 並 且 是 短 時 間 最 大 力 量

投 入 的 方 式 （ B ü h r l e  e t  a l .  1 9 8 5 ） 如 表 2 - 2 所 示 。  

 

表 2 - 2  短 時 間 最 大 力 量 投 入 訓 練 方 式 （ B ü h r l e  e t  a l .  1 9 8 5 ）  

 最 大 力 量  接 近 最 大 力 量  

速 度 ： 快 速 、 輕 快 、 慢 快 速  快 速  強

度  強 度 ％  1 0 0 ％  9 0 - 9 5 - 1 0 0 ％  

重 複 次 數  1 - 2  4 - 3 - 1 （ ～ 2 ）  

S e t   5  2 - 2 - 2  
範

圍  
持 續 時 間    

R M 的 休 息 時 間 （ 1 0 s ） 1 0 s  1 0 s  頻

率  S e t  休 息  ≥ 3 m i n  ≥ 3 m i n  

 

 

    B u e h r l e（ 1 9 8 4 ） 研 究 發 現 ， 人 類 的 神 經 肌 肉 系 統 在 訓 練 後

會 產 生 適 應 ， 訓 練 時 間 的 長 短 ， 產 生 的 適 應 也 會 不 相 同 。 若 訓

練 兩 週 ， 每 週 四 次 ， 則 會 使 肌 肉 協 調 能 力 改 善 ； 若 訓 練 時 間 持

續 六 週 到 八 週 ， 每 週 四 次 ， 則 會 改 善 神 經 支 配 機 能 ， 提 高 肌 肉

自 身 的 協 調 性 。 S c h m i d t b l e i c h e r （ 1 9 8 0 ） 認 為 各 種 不 同 運 動 項

目 的 力 量 輸 出 ， 不 是 一 個 抽 象 的 單 一 型 態 ， 而 是 一 種 組 合 ， 由

多 數 或 少 數 混 合 的 生 理 效 率 因 素 顯 現 ， 如 表 2 - 3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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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2 - 3  力 量 形 態 與 力 量 能 力 組 合 方 式 （ S c h m i d t b l e i c h e r  1 9 8 0 ） 

基 礎

能 力  
最 大 力 量  

型 態  快 速 力 量  

（ 靜 態 、 向 心 ）

反 應 力 量  

（ 離 心 、 向 心 ）

力 量 耐 力  

（ 靜 態 、 動 態 ）

組 合  -  最 大 力 量  

-  爆 發 力  

-  起 跑 力 量  

-  肌 肉 組 織 效 率

能 力

（ i n t e r m a s - c u l a r

,  i n t r a - m a c u l a r ）

-  最 大 力 量  

-  爆 發 力  

-  起 跑 力 量  

-  恢 復 應 力 能 力  

-  最 大 力 量  

-  無 氧 非 乳 酸

能 量 代 謝  

-  無 氧 乳 酸 能

量 代 謝  

-  有 氧 糖 酵 解

能 量 代 謝  

 

而 力 量 耐 力 訓 練 的 目 的 ， 主 要 是 改 善 肌 肉 內 的 能 量 流 動 和

維 持 長 時 間 力 量 輸 出 的 能 力 。 在 運 動 負 荷 的 持 續 時 間 內 ， 扮 演

著 快 速 提 供 能 量 與 糖 質 新 生 ， 以 及 長 時 間 維 持 衝 刺 的 力 量 能 力

（ P a m p u s  e t  a l . 1 9 8 9 ） 如 表 2 - 4 所 示 。  

 

表 2 - 4  力 量 耐 力 訓 練 （ P a u p u s  e t  a l . 1 9 8 9 ）  

 訓 練 方 式 ( 1 )  訓 練 方 式 ( 2 )  

負 荷 強 度  4 0 － 7 0 ％  3 0 － 4 0 ％  

重 複 次 數  2 0  3 0  

S e t   3 － 5  4 － 6  

休 息 時 間  ＜ 2  m i n  ＜ 1  m i n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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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 文 獻 總 結  
 

經 由 以 上 文 獻 所 述 ， 綜 合 歸 納 為 下 列 幾 點 ：  

一 、 射 箭 所 使 的 力 量 主 要 由 兩 個 力 所 組 成 ， 一 是 持 弓 手 的 前 撐

力 （ 等 長 收 縮 ）， 作 用 於 弓 把 上 ； 另 一 是 引 弓 手 的 拉 力 （ 等

張 收 縮 ）， 作 用 於 弓 弦 上 ， 其 力 量 相 等 ， 但 方 向 相 反 ， 且 在

一 直 線 上 作 用 於 弓 的 兩 點 上 。 射 箭 是 講 求 肌 肉 力 量 控 制 能

力 的 運 動 項 目 ， 唯 有 在 力 量 輸 出 （ 拉 滿 弓 ）  狀 態 ， 穩 定 平

衡 身 體 ， 才 能 作 出 準 確 瞄 準 動 作 。 但 是 要 如 何 訓 練 才 可 將

穩 定 性 提 升 、 成 績 進 步 ， 這 是 本 研 究 探 討 的 重 點 。  

 

二 、 心 跳 率 的 觀 測 既 簡 單 又 方 便 ， 是 一 種 最 直 接 、 最 容 易 掌 控

選 手，訓 練 狀 況 的 方 法，也 可 以 作 為 安 排 訓 練 計 畫 之 指 標 。

在 訓 練 課 程 中 安 排 有 氧 耐 力 的 訓 練 ， 依 據 有 氧 耐 力 能 力 的

改 變 ， 觀 察 訓 練 結 束 後 恢 復 心 跳 率 ， 可 作 為 降 低 心 跳 率 、

加 速 疲 勞 恢 復 能 力 的 指 標 。  

 

三 、 從 文 獻 得 知 力 量 訓 練 當 中 的 最 大 力 量 訓 練 方 式 ， 其 主 要 是

改 善 肌 肉 內 部 活 性 ， 減 少 肌 肉 力 量 的 流 失 ； 力 量 耐 力 訓 練

方 式 ， 主 要 是 改 善 肌 肉 內 的 能 量 流 動 和 維 持 長 時 間 力 量 輸

出 的 能 力 。 人 類 的 神 經 肌 肉 系 統 在 力 量 訓 練 後 會 產 生 適

應 ， 改 善 神 經 支 配 機 能 ， 提 高 肌 肉 自 身 的 協 調 性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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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參 章   實 驗 方 法 與 步 驟  

 

    本 章 旨 在 說 明 整 個 實 驗 過 程 與 方 法 ， 將 以 五 小 節 介 紹 實 驗

進 行 時 所 使 用 之 程 序 ， 其 內 容 包 括 ：  

    第 一 節 、 實 驗 對 象  

    第 二 節 、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 

    第 三 節 、 實 驗 器 材 與 設 備  

    第 四 節 、 實 驗 程 序 與 方 法  

    第 五 節 、 資 料 處 裡 與 分 析  

 

 

第 一 節   研 究 對 象  
 

    本 研 究 以 國 立 體 育 學 院 射 箭 隊 1 6 位 選 手 為 受 試 者。參 與 測

試 及 訓 練 前 均 說 明 研 究 目 的 與 流 程 ， 由 研 究 者 告 知 測 試 、 訓 練

流 程 及 注 意 事 項 ， 並 填 上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及 運 動 專 項 能 力 診 斷 疾

病 調 查 表 。  

 

 

第 二 節   實 驗 時 間 與 地 點  
 

一 、 前 測 、 後 測  

    實 驗 測 試 時 間 、 地 點 ， 如 表 3 - 1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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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1  實 驗 測 試 流 程  

前

測

日

期  

1 / 8  

星 期 一  

1 / 9  

星 期 二  

1 / 1 0  

星 期 三  

1 / 1 1  

星 期 四  

1 / 1 2  

星 期 五  

後

測

日

期  

2 / 5  

星 期 一  

2 / 6  

星 期 二  

2 / 7  

星 期 三  

2 / 8  

星 期 四  

2 / 9  

星 期 五  

測

試

項

目  

最 大 力 量   力 量 耐 力   有 氧 耐 力  

地

點  

國 立  

體 育 學 院  

體 適 能  

中 心  

 

國 立  

體 育 學 院  

射 箭 場  

 

國 立  

體 育 學 院  

人 工  

田 徑 場  

時

間  

1 4 : 0 0  

- 1 6 : 0 0  
 

1 4 : 0 0  

- 1 6 : 0 0  
 

1 4 : 0 0  

- 1 6 : 0 0  

 

 

二 、 訓 練  

    時 間 ： 中 華 民 國 9 6 年 1 月 8 日 至 2 月 9 日 止 ， 共 計 五 週 。 

    地 點 ： 國 立 體 育 學 院 射 箭 場 、 體 適 能 中 心 、 人 工 田 徑 場 。

如 表 3 - 2 所 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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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2  實 驗 訓 練 課 表 （ 五 週 ）  

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

上午 

0900 

｜ 

1010 

 

安靜 

心跳率 

測量 

70 公尺雙局

測驗： 

單局總分、

十分箭數

(含 X 箭) 

安靜 

心跳率 

測量 

專長訓練

150 箭 

使用 

計時器 

四分鐘 

射 9 箭 

安靜 

心跳率 

測量 

專長訓練

150 箭 

使用 

計時器 

四分鐘 

射 9 箭 

安靜 

心跳率 

測量 

專長訓練

150 箭 

使用 

計時器 

四分鐘 

射 9 箭 

安靜 

心跳率 

測量 

專長訓練

150 箭 

使用 

計時器 

四分鐘 

射 9 箭 

中午 午        餐 

下午 

1400 

｜ 

1530 

1545 

｜ 

1700 

最大力量 

最大力量 

檢測： 

1、5 週 

有氧耐力 

個人

3mmol/l 

有氧閾值 

心跳率為 

速度指標 

專長訓練

150 箭 

 

 

使用 

計時器 

四分鐘 

射 9 箭 

力量耐力 

力量耐力 

檢測： 

1、3、5 週 

有氧耐力 

個人

3mmol/l 

有氧閾值 

心跳率為 

速度指標 

專長訓練

150 箭 

 

 

使用 

計時器 

四分鐘 

射 9 箭 

有氧耐力 

檢測： 

1、3、5 週 

有氧耐力 

個人

3mmol/l 

有氧閾值 

心跳率為 

速度指標 

備註 星期六、日休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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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 實 驗 器 材 與 設 備  
 

一 、 反 曲 比 賽 弓 組 、 E A S T O N 比 賽 用 箭 ：  

 亞 奧 運 比 賽 項 目 指 定 用 弓 組 及 E A S T O N 比 賽 用 箭 ， 參 與 實

驗 選 手 本 身 已 具 備 ， 於 專 項 成 績 測 驗 時 使 用 。  

二 、 射 箭 項 目 比 賽 專 用 計 時 器 ：  

 大 型 倒 數 計 時 器 ， 置 於 測 試 場 地 右 前 方 1 5 公 尺 處 。  

三 、 碼 錶 ：  

 記 錄 每 天 安 靜 值 心 跳 率 ， 專 項 體 能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， 訓 練 有

氧 耐 力 時 記 錄 用 。  

四 、 標 示 筒 、 測 距 輪 ：  

 基 礎 體 能 檢 測 （ 2 - 4 m m o l / l ） 測 量 及 標 示 距 離 時 用 。  

五 、 蜂 鳴 器 ：  

 基 礎 體 能 檢 測 （ 2 - 4 m m o l / l ） 每 一 階 速 度 控 制 器 。  

六 、 乳 酸 分 析 儀 ：  

 分 析 基 礎 體 能 檢 測（ 2 - 4 m m o l / l ）所 採 集 之 血 液 中 乳 酸 值 與

血 糖 值 。  

七 、 C Y B E X 重 量 訓 練 設 備 ：  

 於 前 、 後 測 時 測 量 最 大 力 量 ， 以 及 實 驗 期 間 每 週 訓 練 最 大

力 量 、 力 量 耐 力 時 使 用 。  

八 、 P O L A R 心 跳 率 測 量 錶 ：  

 於 實 驗 期 間 每 天 早 晨 安 靜 值 心 跳 率 測 量 ， 訓 練 有 氧 耐 力 時

依 照 個 人 有 氧 閾 值 3 m m o l / l 心 跳 率 速 度 訓 練 ， 基 礎 體 能 檢

測 （ 2 - 4 m m o l / l ） 每 一 階 速 度 心 跳 率 測 量 。  

九 、 疾 病 調 查 表 、 參 與 實 驗 同 意 書 ：  

 調 查 同 意 參 與 實 驗 選 手 本 身 是 否 有 遺 傳 疾 病 、 心 血 管 特 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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疾 病 及 近 期 是 否 受 過 運 動 傷 害 ； 同 意 參 與 實 驗 切 結 書 。  

十 、 紀 錄 紙 本 ：  

 於 每 一 次 各 項 檢 測 時 記 錄 其 相 關 數 據 資 料 。  

 

 

第 四 節   實 驗 程 序 與 方 法  
 

一 、 測 試 項 目  

（ 一 ） 射 箭 7 0 公 尺 雙 局 專 項 成 績 測 試  

    1 . 場 地 ： 國 立 體 育 學 院 射 箭 場  

 2 . 器 材 ： 反 曲 比 賽 弓 組 、 E A S T O N 比 賽 箭 、 成 績 資 料 紀 錄   

表 。  

 3 . 方 法 ：  

（ 1 ） 受 試 者 於 測 試 時 間 前 專 項 熱 身 3 0 m i n 。  

（ 2 ） 於 計 時 器 開 始 倒 數 讀 秒 ， 1 0 s 倒 數 預 備 秒 ， 2 4 0 s 發 射

6 箭，2 4 0 s 時 間 停 止，前 往 標 靶 登 記 個 人 箭 值 及 拔 箭 ，

此 為 一 小 回 合 ， 六 小 回 合 為 一 局 。 如 表 3 - 3 所 示 。  

（ 3 ） 局 與 局 中 間 休 息 2 0 m i n， 總 測 試 為 2 局 ， 合 計 7 2 箭 。

（ 4 ）測 試 為 實 驗 期 間 每 週 一 上 午 9 點 開 始。如 表 3 - 2 所 示 。 

 4 . 紀 錄 ： 總 箭 數 7 2 箭 ， 分 為 第 一 局 箭 數 3 6 箭 與 第 二 局 箭

數 3 6 箭 標 示 註 明 前 後 局 數 順 序 。  

    5 . 注 意 事 項 ： 測 試 型 態 模 擬 正 式 比 賽 ， 相 互 監 靶 ， 如 遇 箭

值 有 爭 議 ， 由 該 隊 教 練 擔 任 裁 判 一 職 做 出 判 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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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3  專 項 成 績 測 試  

 第 一 局  第 二 局  時 間  

第 一 回  發 射 6 箭  發 射 6 箭  2 4 0 s  

第 二 回  發 射 6 箭  發 射 6 箭  2 4 0 s  

第 三 回  發 射 6 箭  發 射 6 箭  2 4 0 s  

第 四 回  發 射 6 箭  發 射 6 箭  2 4 0 s  

第 五 回  發 射 6 箭  發 射 6 箭  2 4 0 s  

第 六 回  發 射 6 箭  發 射 6 箭  2 4 0 s  

箭 數 小 計  3 6 箭  3 6 箭  

箭 數 總 計  7 2 箭  

 

 

（ 二 ） 最 大 力 量 測 試  

    1 . 場 地 ： 國 立 體 育 學 院 體 適 能 中 心  

 2 . 器 材 ： C Y B E X 重 量 訓 練 設 備 、 數 據 資 料 紀 錄 表  

 3 . 方 法 ：  

（ 1 ） 受 試 者 於 測 試 時 間 前 熱 身 3 0 m i n 。  

（ 2 ） 以 個 人 體 重 為 基 準 作 測 試 ， 進 行 9 0 % 重 量 2 R M 、 3 s e t

的 最 大 力 量 測 試 。 如 表 3 - 4 所 示 。  

（ 3 ） 進 行 6 個 項 目 分 為 ： 胸 部 推 舉 機 （ 上 肢 ）、 腿 部 伸 張

機 （ 下 肢 ）、 滑 輪 下 拉 機 （ 上 肢 ）、 屈 腿 機 （ 下 肢 ）、 划

船 機 （ 上 肢 ）、 腿 部 推 蹬 機 （ 下 肢 ）。 如 表 ： 3 - 5 所 示 。 

（ 4 ） 中 間 休 息 3 - 5 m i n ， 視 受 試 者 負 荷 情 況 做 重 量 增 減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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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4  最 大 力 量 測 試 格 式  

 訓 練 方 式  

快 速  
負 荷 強 度  

9 0 %  

重 覆 次 數  2  

S e t  3  

R M 休 息 時 間  1 0 s  

S e t 休 息 時 間  ≥ 3 m i n  

 

表 3 - 5   力 量 測 試 與 訓 練 主 要 肌 群  

項 目  

順 序  

器 材 名 稱  訓 練 肌 群  部 位  

區 分  

第 1 項  胸 部 推 舉 機 胸 大 肌  上 肢  

第 2 項  腿 部 伸 張 機 股 外 側 肌 、 股 中 間 肌  

、 股 內 側 肌 、 股 直 肌  

下 肢  

第 3 項  滑 輪 下 拉 機 闊 背 肌 、 大 圓 肌 、  

中 斜 方 肌 、 菱 形 肌  

上 肢  

第 4 項  屈 腿 機  半 膜 肌 、 半 腱 肌 、  

股 二 頭 肌  

下 肢  

第 5 項  划 船 機  闊 背 肌 、 大 圓 肌  

、 中 斜 方 肌 、 菱 形 肌  

上 肢  

第 6 項  腿 部 推 蹬 機 臀 大 肌 、 半 膜 肌  

、 半 腱 肌 、 股 二 頭 肌  

、 股 外 側 肌 、 股 中 間 肌  

、 股 內 側 肌 、 股 直 肌  

下 肢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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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力 量 耐 力 測 試  

    1 . 場 地 ： 國 立 體 育 學 院 射 箭 場  

2 . 器 材 ： 反 曲 比 賽 弓 組 、 碼 表 、 成 績 資 料 紀 錄 表  

3 . 方 法 ：   

（ 1 ） 受 試 者 於 測 試 時 間 前 熱 身 3 0 m i n 。  

    （ 2 ）將 依 序 排 列 成 一 列 ， 聞 預 備 口 令 做 引 弓 準 備 動 作 ， 雙

眼 閉 上，開 始 施 測 前 倒 數 3 s，施 測 口 令 依 序 為：3 , 2 , 1 ,

開 始 ， 進 行 持 續 引 弓 ， 動 作 為 滿 弓 狀 態 ， 直 到 引 弓

手 離 開 下 巴 側 邊 ( A n c h o r i n g ) 的 位 置 即 停 止 ， 並 記 錄

該 名 的 時 間 （ s ）。 如 圖 3 - 1 所 示 。  

 

 
圖 3 - 1   滿 弓 動 作  

    （ 3 ） 測 試 分 為 3 循 環 ， 中 間 休 息 5 m i n 。  

    （ 4 ）測 試 為 實 驗 期 間 第 一 、 三 、 五 週 各 星 期 三 下 午 2 點 開  

始 。 如 表 3 - 2 所 示 。  

    4 . 紀 錄 ： 受 試 者 各 循 環 持 續 引 弓 時 間 （ s 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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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5 . 注 意 事 項 ： 測 試 期 間 告 知 受 試 者 弓 弦 上 不 可 搭 箭 ， 以 免

引 弓 手 手 指 力 量 不 支 鬆 脫 將 該 箭 射 出 ， 造 成 不 必 要 的

損 傷 。  

 

（ 四 ） 有 氧 耐 力 測 試  

    1 . 場 地 ： 國 立 體 育 學 院 人 工 田 徑 場  

    2 . 器 材 ： 標 示 筒 、 測 距 輪 、 蜂 鳴 器 、 P O L A R 心 跳 率 測 量 表 、

紅 血 球 破 壞 劑 、 採 血 針 、 醫 學 用 酒 精 、 醫 學 用 手

套 、 血 液 收 集 管 、 資 料 紀 錄 表 格 。  

3 . 方 法 ：   

    （ 1 ）測 量 該 場 地 總 長 ， 將 總 長 度 平 均 劃 分 8 等 分 放 置 標 示

筒 ， 作 為 蜂 鳴 器 聲 響 控 制 速 度 用 ， 如 圖 3 - 2 所 示 。  

 

（ 2 ） 受 試 者 於 測 試 時 間 前 採 集 安 靜 值 血 液 配 帶 P O L A R 心

跳 率 測 量 表 ， 並 告 知 有 氧 耐 力 （ 2 - 4 m m o l / l ） 測 試 所 有

起 點 及 終 點

圖 3 - 2  總 長 4 0 0 公 尺 標 示 筒 間 隔 5 0 公 尺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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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 序 。  

（ 3 ）於 測 試 時 間 開 始 時 移 位 置 規 劃 後 的 起 跑 點 就 定 位 ， 等

待 預 備 口 令 及 蜂 鳴 器 聲 響 ， 蜂 鳴 器 響 起 開 始 慢 跑 ， 第

一 階 速 度 為 2 . 5 m / s ， 慢 跑 兩 圈 結 束 後 於 3 0 s 內 進 行 第

一 階 血 液 採 集 ， 接 著 進 行 第 二 階 速 度 為 3 . 0 m / s ， 慢 跑

三 圈 結 束 後 於 3 0 s 內 進 行 第 二 階 血 液 採 集 ， 接 著 進 行

第 三 階 速 度 為 3 . 5 m / s ， 慢 跑 三 圈 結 束 後 於 3 0 s 內 進 行

第 三 階 血 液 採 集 ； 檢 測 程 序 以 此 類 推 ， 每 一 階 速 度 提

升 為 0 . 5 m / s ， 進 行 至 受 試 者 所 能 夠 承 受 最 大 負 荷 。  

 

表 3 - 6  基 礎 耐 力 測 試  

 採 血 點  心 跳 率 紀 錄  距 離  

熱 身 前  Ⅴ  Ⅴ   

第 一 階 速 度 2 . 5 m / s  Ⅴ  Ⅴ  2 圈  

第 二 階 速 度 3 . 0 m / s  Ⅴ  Ⅴ  3 圈  

第 三 階 速 度 3 . 5 m / s  Ⅴ  Ⅴ  3 圈  

第 四 階 速 度 4 . 0 m / s  Ⅴ  Ⅴ  3 圈  

第 五 階 速 度 4 . 5 m / s  Ⅴ  Ⅴ  3 圈  

備 註 ： 以 田 徑 標 準 場 地 4 0 0 公 尺 為 1 圈 測 試 距 離  

 

    （ 4 ） 測 試 為 單 一 循 環 ， 每 一 階 中 間 無 休 息 時 間 。  

（ 5 ）測 試 為 實 驗 期 間 第 一 、 三 、 五 週 各 星 期 五 下 午 2 點 開

始 。 如 表 3 - 2 。  

    4 . 紀 錄 ： 受 試 者 每 一 階 心 跳 率 。  

5 . 注 意 事 項 ： 每 一 階 測 試 期 間 迅 速 補 充 受 試 者 飲 用 水 ， 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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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 水 分 流 失 過 多 ； 每 一 階 紀 錄 心 跳 率 時 注 意 心 跳 率 及

意 識 狀 況 ， 以 免 造 成 不 必 要 的 損 失 。  

 

（ 五 ） 每 日 安 靜 值 心 跳 率  

    1 . 場 地 ： 國 立 體 育 學 院 射 箭 場  

2 . 器 材 ： P O L A R 心 跳 率 測 量 錶 、 資 料 紀 錄 表 格  

3 . 方 法 ：   

（ 1 ） 受 試 者 每 人 配 戴 一 副 P O L A R 心 跳 率 測 量 錶 ， 並 告 知

測 試 流 程 。  

（ 2 ） 於 測 試 時 間 開 始 ， 全 身 放 鬆 雙 眼 閉 上 座 於 椅 子 上

1 m i n ， 在 這 1 m i n 期 間 紀 錄 最 低 心 跳 率 ， 聞 起 立 口

令 ， 迅 速 起 立 ， 起 立 後 1 2 s 記 錄 當 時 心 跳 率 ， 及 3 0 s

時 心 跳 率 。  

（ 3 ） 測 試 為 單 一 循 環 。  

（ 4 ） 測 試 為 實 驗 期 間 每 一 週 上 午 9 點 開 始 。  

4 . 紀 錄 ： 受 試 者 每 一 階 段 分 為 坐 姿 最 低 心 跳 率 、 起 立 後 1 2 s

心 跳 率 、 起 立 後 3 0 s 心 跳 率 。  

5 . 注 意 事 項 ： 全 身 放 鬆 思 想 淨 空 ， 測 試 期 間 嚴 禁 喧 嘩 、 嬉

戲 ， 過 程 中 保 持 嚴 肅 態 度 。  

 

 

二 、 訓 練 項 目  

 

（ 一 ） 最 大 力 量  

1 . 場 地 ： 國 立 體 育 學 院 體 適 能 中 心  

2 . 器 材 ： C Y B E X 重 量 訓 練 器 材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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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方 法 ： 如 表 3 - 7 所 示 。  

表 3 - 7  最 大 力 量 訓 練 方 式  

 訓 練 方 式  

快 速  
負 荷 強 度  

9 0 %  

重 覆 次 數  5  

S e t  2  

R M 休 息 時 間  1 0 s  

S e t 休 息 時 間  ≥ 3 m i n  

 

 

    4 . 訓 練 流 程 ： 最 大 力 量 ， 分 組 訓 練 ， 每 一 項 目 均 同 時 編 排

一 組 ， 訓 練 為 期 5 週 ， 每 週 1 天 為 當 週 星 期

一 ， 訓 練 2 循 環 ， 以 上 肢 、 下 肢 交 叉 循 環 訓

練 ， 其 項 目 如 表 3 - 5 所 示 。  

5 . 注 意 事 項 ： 每 一 項 目 施 測 前 告 知 正 確 動 作 及 觀 念 ， 嚴 禁

嬉 戲 、 喧 嘩 以 免 造 成 運 動 傷 害 。  

 

（ 二 ） 力 量 耐 力  

1 . 場 地 ： 國 立 體 育 學 院 體 適 能 中 心  

2 . 器 材 ： C Y B E X 重 量 訓 練 器 材  

3 . 方 法 ： 如 表 3 - 8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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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3 - 8  力 量 耐 力 訓 練 方 式  

 訓 練 方 式  

負 荷 強 度  4 0 %  

重 覆 次 數  3 0  

S e t  3  

休 息 時 間  ＜ 1  m i n  

 

4 . 訓 練 流 程 ： 力 量 耐 力 ， 分 組 訓 練 ， 每 一 項 目 均 同 時 編 排

一 組 ， 訓 練 為 期 5 週 ， 每 週 1 天 為 當 週 星 期

一 ， 訓 練 2 循 環 ， 以 上 肢 、 下 肢 交 叉 循 環 訓

練 ， 其 項 目 如 表  3 - 5 所 示 。  

5 . 注 意 事 項 ： 每 一 項 目 施 測 前 告 知 正 確 動 作 及 觀 念 ， 嚴 禁

嬉 戲 、 喧 嘩 以 免 造 成 運 動 傷 害 。  

 

（ 三 ） 有 氧 耐 力  

1 . 場 地 ： 國 立 體 育 學 院 校 園 。  

2 . 器 材 ： 碼 表 、 P O L A R 心 跳 率 測 量 錶 、 哨 子 、 成 績 資 料 紀

錄 表 。  

3 . 方 法 ：  

（ 1 ） 受 試 者 每 人 配 戴 一 副 P O L A R 心 跳 率 測 量 錶 ， 採 分 組

制 為 兩 人 一 組 。  

（ 2 ）以 基 礎 體 能 檢 測（ 2 - 4 m m o l / l ）分 析 出 其 個 人 3 m m o l / l

心 跳 率 為 訓 練 速 度 。  

（ 3 ） 進 行 2 0 m i n 訓 練 時 間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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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訓 練 流 程 ： 有 氧 耐 力 ， 訓 練 為 期 5 週 ， 每 週 3 天 分 別 為

星 期 一 、 三 、 五 ， 最 後 記 錄 其 實 驗 參 予 者 每

人 2 0 m i n 有 氧 訓 練 總 距 離、心 跳 率。如 表 3 - 2。 

5 . 注 意 事 項 ： 訓 練 前 明 確 告 知 ， 於 訓 練 期 間 隨 時 注 意 其 個

人 心 跳 率 ， 控 制 其 速 度 ， 並 告 知 同 組 另 一 人

確 實 紀 錄 施 行 訓 練 者 總 距 離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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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 寫 基 本 資 料 、 疾 病 調 查 表 及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 

說 明 訓 練 、 測 試 目 的 與 流 程 並 場 地 規 劃 、 佈 置  

前 測 ： 第 1 週（ 有 氧 耐 力 、 力 量 耐 力 、 最 大 力 量 ）

實 施 訓 練 課 表 及 數 據 紀 錄  

7 0 公 尺 雙 局 測 驗 、 心 跳 率 紀 錄 、 力 量 訓 練 、  

有 氧 耐 力 訓 練 五 週  

後 側 ： 第 5 週（ 有 氧 耐 力 、 力 量 耐 力 、 最 大 力 量 ）

資 料 處 理 與 分 析  

運 動 訓 練 課 程 設 計  

三 、  實 驗 總 流 程  

圖 3 - 3  實 驗 流 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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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 資 料 處 裡 與 分 析  
 

    本 研 究 將 測 試 所 得 之 原 始 資 料 ， 經 整 理 完 成 後 ， 依 前 測 、

後 測 及 各 週 記 錄 數 據 資 料 分 別 輸 入 電 腦 ， 儲 存 於 M i c r o s o f t  

o f f i c e  E x c e l 再 以 S P S S  f o r  Wi n d o w s  1 2 . 0 中 文 視 窗 版 套 裝 軟 體

及 S i g m a 8 . 0 統 計 繪 圖 軟 體 進 行 統 計 分 析 。  

一 、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（ 平 均 值 、 標 準 差 ） 表 示 前 、 後 測 試 數 據 。  

二 、 以 S i g m a 8 . 0 統 計 繪 圖 軟 體 ， 分 析 7 0 公 尺 成 績 與 每 週 安 靜

心 跳 率 、 最 大 力 量 與 力 量 耐 力 、 7 0 公 尺 成 績 與 最 大 力 量 、

7 0 公 尺 成 績 與 力 量 耐 力 、 最 大 力 量 與 力 量 耐 力 及 每 週 安 靜

心 跳 率 之 各 相 關 情 形 圖 。  

三 、 以 相 依 樣 本 t 考 驗 、 分 析 訓 練 前 後 之 運 動 表 現 差 異 。  

四 、 本 研 究 顯 著 水 準 定 為 ﹕ p≤ 0 . 0 5 *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≤ 0 . 0 1 * *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≤ 0 . 0 0 1 * * *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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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變 數  統 計  

受 試 者  n = 1 6  相 依 樣 本  

實 驗  5 週   

B i o -  

收 集  

第 一 週 ＝ H R ,  L a  

第 二 週 ＝ H R ,  

第 三 週 ＝ H R ,  L a  

第 四 週 ＝ H R ,  

第 五 週 ＝ H R ,  L a  

※ 重 複 量 數 單 因 子 變 異 數 ：  

比 較 5 週 生 物 參 數 平 均 數 差 異

專 項 成 績 ： 第 一 、 二 、 三 、 四 、 五

週  

力 量 耐 力 ： 第 一 、 三 、 五 週  

有 氧 耐 力 ： 第 一 、 三 、 五 週  

※ 重 複 量 數 t 考 驗 （ 相 依 樣 本 t 考

驗 ）： 比 較 第 一 週 與 第 五 週  

最 大 力 量 ： 第 一 週 與 第 五 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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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肆 章   結 果 與 分 析  

 

本 章 節 將 結 果 與 分 析 概 分 為 以 下 六 節 加 以 說 明 ：  

第 一 節   受 試 者 基 礎 能 力 （ 有 氧 耐 力 、 最 大 力 量 、 力 量 耐 力 、  

基 礎 心 跳 率 、 專 項 成 績 ） 之 結 果  

第 二 節   專 項 成 績 與 1 0 分 箭 數 測 驗 結 果 統 計 表  

第 三 節   基 礎 有 氧 能 力 與 心 跳 率 相 關 圖  

第 四 節   基 礎 最 大 力 量 與 力 量 耐 力 分 析 圖  

第 五 節   力 量 耐 力 與 1 0 分 箭 數 分 析 圖  

第 六 節   基 礎 有 氧 耐 力 、 心 跳 率 與 1 0 分 箭 數 相 關 分 析 圖  

 

 

第 一 節   受 試 者 各 項 能 力 測 驗 結 果 統 計 表  
 

（ 一 ） 基 礎 耐 力 2 - 4  m m o l / l  

    基 礎 耐 力 有 氧 閾 值 （ 2  m m o l / l ） 速 度 於 Te s t - 1 與 Te s t - 2  差

異  - 1  m / s  （ p > 0 . 0 5 ）； 心 跳 率 則 為 - 1  m i n - 1  （ p > 0 . 0 5 ）。 4  m m o l / l  

無 氧 閾 值 速 度 與 心 跳 率 平 均 值 分 別 為 2 . 6 ± 0 . 3 m / s 、 1 6 4 ± 9 . 2  

m i n - 1  （ Te s t - 1 ）； 2 . 5 ± 0 . 4 m / s 、 1 6 1 ± 1 3 . 7  m i n - 1 （ Te s t - 2 ）； 兩 項

參 數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（ p > 0 . 0 5 ）。 如 表 4 - 1 所 示 。 圖 4 - 1  乳 酸 與

心 跳 率 曲 線 於 速 度 2 . 5 至 4 . 0  m / s  均 未 明 顯 向 右 移 動（ p > 0 . 0 5 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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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1  基 礎 耐 力  

 2 m m o l / l  

m / s         H R  

4  m m o l / l  

 m / s        H R  

Te s t - 1  

Te s t - 2  

D i f f .  

1 . 8 ± 0 . 3  

1 . 7 ± 0 . 6  

- 0 . 1  

1 4 1 ± 1 6 . 2  

1 4 0 ± 1 9  

- 1  

2 . 6 ± 0 . 3  

2 . 5 ± 0 . 4  

- 0 . 1  

1 6 4 ± 9 . 2  

1 6 1 ± 1 3 . 7  

- 3  

 

 

    乳 酸 與 心 跳 率 曲 線 於 速 度 2 . 5 至 4 . 0  m / s 均 未 達 顯 著，如 圖

4 - 1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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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1  2 - 4  m m o l / l 基 礎 耐 力 測 試 不 同 速 度 乳 酸 與 心 跳 率 平 均 值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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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二 ） 最 大 力 量 ( 1 R M )  

    基 礎 最 大 力 量 ( 1 R M ) 於 Te s t - 1  上 肢 平 均 值 為 1 6 6 ± 2 5 . 4  

p o u n d ， Te s t - 2  則 為 2 2 2 ± 3 4 . 6  p o u n d ， 兩 次 測 試 差 異  5 6  p o u n d  

（ p < 0 . 0 1 ） ﹔ Te s t - 2 個 人 最 大 值 為 2 7 0  p o u n d ， 最 小 則 為

1 5 5 p o u n d 。 下 肢 兩 次 測 試 分 別 為 4 6 0 ± 3 8 . 7 與 5 8 7 ± 1 5  p o u n d ，

Te s t - 1 與 Te s t - 2 差 異  1 2 7  p o u n d（ p < 0 . 0 1 ）；第 二 次 測 試（ Te s t - 2 ）

個 人 最 大 值 為 6 0 0  p o u n d ， 最 小 為 5 6 0  p o u n d ， 如 表 4 - 2 所 示 。  

 

 

表 4 - 2  基 礎 力 量 檢 測   

  Te s t - 1  Te s t - 2  D i f f .  t  

上

肢  

胸 部 推 舉 機

( 胸 大 肌 )  

1 6 6 ± 2 5 . 4  

 

2 2 2 ± 3 4 . 6  

 

5 6  

 

- 1 4 . 4 8 * * *  

下

肢  

腿 部 推 蹬 機

（ 腿 部 肌 群 ）  

4 6 0 ± 3 8 . 7  5 8 7 ± 1 5  1 2 7   

* * * 表 示 p ﹤ 0 . 0 0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 位 ： p o u n d  

 

（ 三 ）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 ( s )  

   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於 第 一 週 （ 1 w ） 平 均 值 為 5 1 ± 7  s ； 第 三 與 第

五 週 分 別 為 4 7 ± 7  s 、 5 4 ± 8  s 。  第 一 週 （ 1 w ） 與 第 五 週 （ 5 w ）

差 異  + 3  s 未 達 顯 著 差 異（ p > 0 . 0 5 ）﹔ 個 人 最 大 值 達  6 8  s（ 5 w ）﹔

最 小 則 為 4 1 （ 5 w ）。 第 三 週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明 顯 下 降 （ 4 7 ± 7  s ），

如 表 4 - 3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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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3  三 次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平 均 值  

W  M ± S D  M a x  M i n  

1 w  

3 w  

5 w  

5 1 ± 7  s  

4 7 ± 7  s  

5 4 ± 8  s  

6 2  

5 5  

6 8  

3 9  

3 5  

4 1  

 

 

（ 四 ） 坐 姿 與 站 立 心 跳 率  

    運 動 前 坐 姿 心 跳 率 於 第 一 週 （ 1 w ） 平 均 值 為  8 0 ± 6 . 2 1  

m i n - 1， 後 測 第 五 週（ 5 w ）則 為 7 2 ± 9 . 6 7  m i n - 1， 兩 者 差 異 - 8  m i n - 1  

（ p > 0 . 0 5 ）， 如 表 4 - 4 所 示 。 表 4 - 5 為 坐 姿 →站 立（ 1 2 s ）心 跳 率 ，

第 一 週 與 第 五 週 差 異 - 9  m i n - 1 （ p < 0 . 0 5 ）。 個 人 最 大 分 別 為 11 3

（ 1 w ） 與 111  m i n - 1 （ 5 w ）。 1 2 - 3 0 s 站 立 心 跳 率 兩 次 測 試 平 均 值

分 別 為 9 4 ± 4 . 1 （ 1 w ） 與 8 5 ± 8 . 9  m i n - 1 （ 5 w ）， 差 異  - 9  m i n - 1  

（ p < 0 . 0 5 ）， 如 表 4 - 6 所 示 。  

 

 

表 4 - 4  坐 姿 安 靜 心 跳 率  

W  M ± S D  M a x  M i n  

1 w  

5 w  

d i f f  

p  

8 0 ± 6 . 2 1  

7 2 ± 9 . 6 7  

- 8  

p > 0 . 0 5  

9 0  

8 6  

 

7 0  

5 2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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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5  每 週 坐 姿 →站 立 （ 1 2 秒 ） 心 跳 率  

W  M ± S D  M a x  M i n  

1 w  

5 w  

d i f f  

p  

1 0 0 ± 7 . 5  

9 1 ± 9 . 5  

- 9  

p < 0 . 0 5  

11 3  

111  

7 9  

7 5  

 

 

表 4 - 6 站 立 （ 1 2 秒 → 3 0 秒 ） 心 跳 率  

W  M ± S D  M a x  M i n  

1 w  

5 w  

d i f f  

p  

9 4 ± 4 . 1  

8 5 ± 8 . 9  

- 9  

p < 0 . 0 5  

1 0 2  

9 6  

8 5  

6 6  

 

 

第 二 節   專 項 成 績 與 10 分 箭 數 測 驗 結 果 統 計 表  

 

7 0 m 雙 局 成 績 與 得 1 0 分 箭 數  

    五 週 7 0  m 雙 局 7 2 支 箭 測 試 第 一 週 （ 1 w ） 成 績 平 均 值 為

5 9 8 ± 2 4 . 1 分；第 二（ 2 w ）與 第 三（ 3 w ）週 分 別 6 0 5 ± 3 1 . 7、6 0 6 ± 3 1 . 1

分 ； 其 中 個 人 最 高 分 6 5 2（ 2 w ） 與 6 5 6（ 3 w ）； 個 人 得 滿 分 （ 1 0

分 ） 箭 數 最 高 為  2 9  支 （ 2 w ） ﹔ 最 少 則 為 3 支 （ 5 w ）。 第 一 週

（ 1 w ） 與 第 五 週 （ 5 w ） 成 績 差 異 為  - 2  分 （ P > 0 . 0 5 ）， 如 表 4 - 7

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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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 - 7 ﹕ 7 0 m 成 績 與 得 1 0 分 箭 數  

 7 0 m 雙 局 成 績  1 0 分 箭 數  

W  M ± S D  M a x  M i n  M ± S D  M a x  M i n  

1 w  5 9 8 ± 2 4 . 1  6 3 0  5 7 1  11 . 6 ± 3 . 7 8  1 7  5  

2 w  6 0 5 ± 3 1 . 7  6 5 2  5 6 4  1 3 . 4 ± 8 . 2 4  2 9  6  

3 w  6 0 6 ± 3 1 . 1  6 5 6  5 7 6  1 4 . 7 ± 7 . 5 2  2 6  5  

4 w  6 0 2 ± 2 3 . 9  6 3 6  5 7 0  1 2 . 1 ± 3 . 9 8  1 8  5  

5 w  5 9 6 ± 2 3 . 8  6 2 1  5 6 3  11 . 7 ± 5 . 5 9  1 9  3  

 

 

第 三 節   基 礎 有 氧 能 力 與 心 跳 率 相 關 圖  
 

2 m m o l / l 心 跳 率 與 站 姿 心 跳 率  

    第 一 週 （ 1 w ） 有 氧 閾 值  2  m m o l / l  心 跳 率 與  1 2  s  站 立 心

跳 率 呈 現 顯 著 正 相 關 （ r = 0 . 3 ） ﹔ 第 五 週 （ 5 w ） 站 立 心 跳 率 與  2  

m m o l / l  心 跳 率 為 負 相 關 （ r = – 0 . 4 ）， 如 圖 4 - 2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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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2  基 礎 心 跳 率 （ 2 m m o l / l  H R ） 與 站 立 心 跳 率 （ 1 2 s ） 之 關

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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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第 一 週 （ 1 w ） 有 氧 閾 值  2  m m o l / l  心 跳 率 與  1 2 s → 3 0  s  站

立 心 跳 率 未 呈 現 正 相 關 （ r = 0 . 1 ） ﹔ 第 五 週 （ 5 w ） 站 立 心 跳 率 與  

2  m m o l / l  心 跳 率 呈 現 負 相 關 （ r = – 0 . 2 ）， 如 圖 4 - 3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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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3  基 礎 心 跳 率（ 2 m m o l / l  H R ）與 站 立 1 2 s → 3 0 s 心 跳 率 之 關

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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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 基 礎 最 大 力 量 與 力 量 耐 力 分 析 圖  
 

1 R M （ k g ） 與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（ s ）  

    基 礎 最 大 力 量 （ 1 R M  k g ） 與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（ Ti m e ） 指 標 關

係 ， 顯 示 B 區 域 受 試 者 （ N r  2 , 3 , 6 ） 基 礎 最 大 力 量 （ 1 R M  k g ）

與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（ Ti m e ） 提 升 ， 以 N r  3 受 試 者 提 升 幅 度 較 大 ；

A 區 域 受 試 者 （ N r  5 ） 基 礎 最 大 力 量 （ 1 R M  k g ） 提 升 ， 引 弓 持

續 時 間 （ Ti m e ） 下 降 ， 如 圖 4 - 4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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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4 ： 基 礎 最 大 力 量 （ 1 R M  k g ） 與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（ Ti m e ） 之

關 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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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節   基 礎 力 量 耐 力 與 10 分 箭 數 分 析 圖  
 

引 弓 持 續 時 間 與 1 0 分 箭 支 數  

   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（ Ti m e ） 與 1 0 分 箭 支 數 （ 1 0  p o i n t  a r r o w ）

指 標 關 係 ， 顯 示 B 區 域 受 試 者 （ N r  2 , 3 ）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（ Ti m e ）

提 升 與 1 0 分 箭 支 數 （ 1 0  p o i n t  a r r o w ） 增 加 ， 以 N r  3 受 試 者 提

升 幅 度 較 大 ； A 區 域 受 試 者 （ N r  1 , 7 ）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（ Ti m e ）

提 升 ， 1 0 分 箭 支 數 （ 1 0  p o i n t  a r r o w ） 減 少 ， 如 圖 4 - 5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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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5 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（ Ti m e ） 與 1 0 分 箭 數 （ 1 0  p o i n t  a r r o w ）

之 關 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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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六 節   基 礎 有 氧 耐 力 、 心 跳 率 與 10 分 箭 數 相 關

分 析 圖  
 

（ 一 ） 站 立 1 2 秒 心 跳 率 與 1 0 分 箭 數  

    站 立 心 跳 率 （ 1 2 s  H R ） 與 1 0 分 箭 數 （ 1 0  p o i n t  a r r o w ） 指

標 關 係 ， 顯 示 A 區 域 受 試 者 （ N r  2 , 3 ） 站 立 心 跳 率 （ 1 2 s  H R ）

下 降 與 1 0 分 箭 數 （ 1 0  p o i n t  a r r o w ） 增 加 ， 以 N r  3 受 試 者 1 0

分 箭 數 （ 1 0  p o i n t  a r r o w ） 增 加 幅 度 較 大 ； C 區 域 受 試 者 （ N r  

1 , 4 , 5 , 7 ）站 立 心 跳 率（ 1 2 s  H R ）下 降 與 1 0 分 箭 數（ 1 0  p o i n t  a r r o w ）

減 少 ， 如 圖 4 - 6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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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6  站 立 心 跳 率 （ 1 2 s ） 與 1 0 分 箭 數 （ 1 0  p o i n t  a r r o w ） 之 關

係  

 



 

44 

（ 二 ） 站 立 1 2 秒 至 3 0 秒 心 跳 率 與 1 0 分 箭 數  

    站 立 心 跳 率 （ 1 2 s → 3 0 s  H R ） 與 1 0 分 箭 數 （ 1 0  p o i n t  a r r o w ）

指 標 關 係 ， 顯 示 A 區 域 受 試 者（ N r  2 , 3 ）站 立 心 跳 率（ 1 2 s → 3 0 s  

H R ） 下 降 與 1 0 分 箭 數 （ 1 0  p o i n t  a r r o w ） 增 加 ， 以 N r  3 選 手

1 0 分 箭 數 （ 1 0  p o i n t  a r r o w ） 增 加 幅 度 較 大 ； C 區 域 受 試 者 （ N r  

1 , 4 ） 站 立 心 跳 率 （ 1 2 s → 3 0 s  H R ） 下 降 與 1 0 分 箭 數 （ 1 0  p o i n t  

a r r o w ） 減 少 ， 如 圖 4 - 7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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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7  站 立 心 跳 率 （ 1 2 s → 3 0 s ） 與 1 0 分 箭 數 （ 1 0  p o i n t  a r r o w ）

之 關 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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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有 氧 閾 值 心 跳 率 與 1 0 分 箭 數  

    第 一 週（ 1 w ）有 氧 閾 值  2  m m o l / l  心 跳 率 與 1 0 分 箭 數 呈 現

正 相 關 （ r = 0 . 2 ） ﹔ 第 五 週 （ 5 w ） 1 0 分 箭 數 與  2  m m o l / l  心 跳 率

呈 現 顯 著 負 相 關 （ r = – 0 . 7 ）， 如 圖 4 - 8 所 示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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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- 8  基 礎 心 跳 率（ 2 m m o l / l  H R ）與 1 0 分 箭 數（ 1 0  p o i n t  a r r o w ）

之 關 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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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伍 章   討 論  

 

    本 研 究 主 要 以 五 週 為 訓 練 週 期 ， 每 週 三 天 有 氧 耐 力 、 一 天

最 大 力 量 、 一 天 力 量 耐 力 的 訓 練 ， 其 訓 練 課 程 皆 在 專 項 訓 練 結

束 後 ， 來 探 討 有 氧 耐 力 與 力 量 能 力 （ 最 大 力 量 、 力 量 耐 力 ） 訓

練 對 射 箭 選 手 成 績 的 效 果 評 估。以 平 均 年 齡 2 1 歲 之 大 專 射 箭 選

手 為 研 究 對 象 。  

    其 主 要 研 究 目 的 為 大 專 射 箭 選 手 經 過 訓 練 後 ， 是 否 提 升 成

績 水 準 與 1 0 分 箭 數。研 究 結 果 顯 示 經 有 氧 耐 力 與 力 量 能 力 訓 練

之 後 ， 大 專 射 箭 選 手 成 績 與 1 0 分 箭 數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， 茲 將 差 異

之 詳 細 情 形 ， 做 下 列 五 節 探 討 ：  

 

第 一 節   有 氧 耐 力 與 站 立 心 跳 率 之 關 係  

第 二 節   最 大 力 量 與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之 關 係  

第 三 節  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與 1 0 分 箭 數 之 關 係  

第 四 節   站 立 心 跳 率 與 1 0 分 箭 數 之 關 係  

的 五 節   有 氧 閾 值 心 跳 率 與 1 0 分 箭 數 之 關 係  

 

 

第 一 節   有 氧 耐 力 與 站 立 心 跳 率 之 關 係  
 

    由 表 4 - 1 基 礎 耐 力 2 - 4 m m o l / l 的 結 果 得 知 ， 經 過 五 週 有 氧

耐 力 訓 練 後 ， 對 受 試 者 基 礎 有 氧 耐 力 心 跳 率 方 面 Te s t - 1 （ 1 4 1 ±

1 6 . 2  m i n - 1 ） 與 Te s t - 2（ 1 4 0 ± 1 9  m i n - 1 ） 差 異 ﹣ 1 m i n - 1 （ p ﹥ 0 . 0 5 ）

未 達 顯 著 差 異 。 5 週 訓 練 後 ， 基 礎 有 氧 耐 力 未 明 顯 改 善 ， 這 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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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 是 訓 練 型 態 與 負 荷 劑 量 ， 未 能 產 生 作 用 。 依 據 N e u m a n n  e t  a l .

（ 2 0 0 2 ） 運 動 訓 練 生 理 參 數 改 變 時 間 指 出 ， 心 跳 率 只 要 一 天 即

可 產 生 變 化 ﹔ 肌 肉 乳 酸 堆 積 與 排 除 速 度 則 需 要 一 週 時 間 ， 才 能

產 生 適 應 。 在 表 4 - 4 坐 姿 安 靜 心 跳 率 其 前 測 第 一 週 （ 1 w ） 平 均

值 為 8 0 ± 6 . 2 1  m i n - 1 ， 後 測 第 五 週 （ 5 w ） 則 為 7 2 ± 9 . 6 7  m i n - 1 ， 兩

者 差 異  - 8  m i n - 1 （ p ﹥ 0 . 0 5 ）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。 依 據  H o l l m a n n

（ 1 9 8 2 ）研 究 指 出 心 跳 率 作 為 訓 練 效 果 判 斷 ， 以 ± 1 0 m i n - 1  為 標

準 。 本 研 究 雖 然 未 能 在 統 計 上 達 到 顯 著 差 異 ， 但 是 在 實 際 生 理

反 應 上 已 達 到 訓 練 效 果 。 在 表 4 - 4 坐 姿 安 靜 心 跳 率 中 的 最 小 值

訓 練 至 第 五 週 （ 5 w ） 心 跳 率 數 值 5 2  m i n - 1 下 降 幅 度 為 – 1 8  

m i n - 1 ； 表 4 - 5 坐 姿 → 站 立 1 2 s 心 跳 率 結 果 顯 示 訓 練 後 第 五 週

（ 5 w ）檢 測 心 跳 率 平 均 數 值 為 9 1 ± 9 . 5 m i n - 1，與 前 測 兩 者 差 異  - 9  

m i n - 1 （ p < 0 . 0 5 ） 達 顯 著 差 異 ， 此 為 觀 察 受 試 者 由 坐 姿 迅 速 站 立

後 心 跳 率 上 升 幅 度 。 表 4 - 6 站 立 1 2 s → 3 0 s 心 跳 率 下 降 結 果 顯 示

第 五 週 （ 5 w ） 8 5 ± 8 . 9  m i n - 1 與 第 一 週 差 異 - 9  m i n - 1 （ p < 0 . 0 5 ） 達

顯 著 差 異 ， 在 表 4 - 6 站 立 1 2 s → 3 0 s 第 五 週 （ 5 w ） 心 跳 率 最 小 數

值 為 6 6  m i n - 1 ， 其 下 降 幅 度 略 比 坐 姿 安 靜 心 跳 率 高 ， 為 – 1 9  

m i n - 1 。 上 述 表 4 - 4 坐 姿 安 靜 心 跳 率 中 最 小 值 與 表 4 - 6 站 立 1 2 s

→ 3 0 s 心 跳 率 最 小 值 下 降 速 度 高 出 H o l l m a n n （ 1 9 8 2 ） 研 究 指 出

心 跳 率 作 為 訓 練 效 果 判 斷 ， 以 ± 1 0 m i n - 1  為 標 準 ， 明 顯 達 到 訓 練

效 果 。 從 圖 4 - 2 基 礎 心 跳 率 與 站 立 心 跳 率 （ 1 2 s ） 之 關 係 與 圖

4 - 3 基 礎 心 跳 率 與 站 立 1 2 s → 3 0 s 心 跳 率 之 關 係 的 相 關 圖 形 中 ，

發 現 受 試 者 （ 2 , 3 , 4 , 5 , 7 ） 基 礎 心 跳 率 下 降 相 對 站 立 1 2 s 心 跳 率

與 站 立 1 2 s → 3 0 s 心 跳 率 也 下 降 ， 這 與 B o m p a  a n d  Z i v i c （ 1 9 8 1 ）

研 究 指 出 ， 訓 練 時 ， 運 動 員 體 驗 各 種 運 動 強 度 ， 身 體 增 加 生 理

功 能 以 迎 合 訓 練 需 求 ， 而 後 產 生 適 應 ， 本 研 究 與 其 研 究 指 出 相



 

48 

符 合 。 而 K o c h ,  G. ,  &  R o c k e r ,  L . 在 1 9 8 0 的 研 究 也 指 出 在 耐 力 有

氧 運 動 開 始 4 - 6 週 左 右 ， 身 體 會 漸 漸 適 應 ： 心 臟 輸 出 量 增 加 ，

血 漿 容 量 增 加 ， 身 體 血 液 容 量 增 加 ， 血 紅 素 總 量 增 加 。 尤 其 是

在 心 跳 率 方 面 ， H o l l m a n n  e t  a l . （ 1 9 7 8 ） 的 研 究 用 最 大 運 動 結

束 後 五 分 鐘 之 恢 復 心 跳 率 來 評 估 體 能 及 訓 練 效 果 判 斷 ， 超 過

1 3 0  m i n - 1 表 示 差 ； 1 3 0 - 1 2 0  m i n - 1 表 示 不 好 ； 1 2 0 - 11 5  m i n - 1 表 示

好 ； 1 0 5 - 1 0 0  m i n - 1 表 示 非 常 好 ； 1 0 0  m i n - 1 以 下 表 示 高 競 技 運 動

能 力 。  

 

 

第 二 節   最 大 力 量 與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之 關 係  
 

    由 表 4 - 2 基 礎 力 量 檢 測 結 果 得 知 ， 受 試 者 以 胸 部 推 舉 機 為

上 肢 力 量 作 為 基 礎 最 大 力 量 （ 1 R M ） 在 第 五 週 （ Te s t - 2 ） 檢 測

負 荷 程 度 則 增 加 為 2 2 2 ± 3 4 . 6 p o u n d ， 與 第 一 週 測 試 差 異 為

+ 5 6 p o u n d （ p < 0 . 0 1 ）。 以 腿 部 推 蹬 機 作 為 下 肢 力 量 ， 第 五 週

（ Te s t - 2 ）測 試 為 5 8 7 ± 1 5  p o u n d，與 第 一 週（ Te s t - 1 ）差 異 為 + 1 2 7  

p o u n d （ p < 0 . 0 1 ）。 上 、 下 肢 基 礎 最 大 力 量 皆 達 顯 著 差 異 ， 依 據

G r o s s e r  e t  a l  （ 1 9 9 8 ） 最 大 力 量 訓 練 效 果 所 需 時 間 ， 改 善 肌 間

協 調 （ I K - 訓 練 ）， 效 果 顯 現 時 間 約 在 3 - 4 週 後 明 顯 改 善 。

Z a c i o r s k i j（ 1 9 7 2 ）指 出 在 力 量 訓 練 原 則 上，最 佳 改 善 肌 內（ i n t r a ）

與 肌 間 （ i n t e r ） 組 織 協 調 的 訓 練 是 “ 高 強 度 、 低 重 覆 次 數 和 長

時 間 的 間 歇 ＂ 方 式 。 表 4 - 3 三 次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平 均 值 在 第 五 週

為 5 4 ± 8  s ， 第 五 週 （ 5 w ） 後 測 與 第 一 週 前 測 （ 1 w ） 差 異  + 3  s

未 達 顯 著 差 異 （ p > 0 . 0 5 ）。 經 過 五 週 訓 練 後 ， 其 專 項 力 量 耐 力 未

明 顯 提 升 ， 可 能 在 於 負 荷 劑 量 與 訓 練 方 式 ， 未 能 產 生 作 用 。 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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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 究 力 量 訓 練 方 式 ： 負 荷 強 度 為 4 0 % ， 重 複 次 數 為 3 0 次 ， 循

環 組 數 為 3 循 環，休 息 時 間 為 1 分 鐘。依 據 P a m p u s  e t  a l .（ 1 9 8 9 ）

力 量 耐 力 訓 練 方 式 - 2，訓 練 負 荷 強 度 之 循 環 組 數 應 為 4 - 6 循 環 ，

其 能 產 生 效 果 。 在 圖 4 - 4 基 礎 最 大 力 量 （ 1 R M ） 與 引 弓 持 續 時

間 （ Ti m e ） 之 四 象 限 分 佈 圖 形 中 ， 第 五 週 結 果 顯 示 受 試 者 分 布

於 B 區 域 為 多 數 ， 為 最 佳 區 域 。 依 據 K o m i ,  P.  V  e t  a l . （ 1 9 8 4 ）

提 出 ， 力 量 組 織 與 力 量 顯 現 方 式 ， 力 量 、 速 度 與 耐 力 的 關 係 是

依 據 負 荷 時 間 及 負 荷 強 度 的 連 續 性 產 生 相 關 性 。 李 良 標（ 1 9 9 0 ）

研 究 指 出 肌 肉 用 力 較 恒 定 時 ， 將 可 有 效 提 升 射 箭 成 績 結 果 。 選

手 基 礎 最 大 力 量 的 提 升 ， 有 助 於 在 引 弓 、 瞄 準 時 的 操 控 性 ， 因

為 弓 本 身 的 磅 數 固 定 ， 不 論 是 在 發 射 第 一 箭 或 者 最 後 一 箭 時 ，

弓 本 身 的 磅 數 是 固 定 不 變 的 ， 唯 一 改 變 的 是 選 手 本 身 的 力 量 能

力 ， 力 量 因 發 射 每 一 箭 在 做 輸 出 及 消 耗 ； Z a c i o r s k i j 在 1 9 7 2 年

的 研 究 指 出 提 升 最 大 力 量 ， 而 沒 有 增 加 肌 肉 橫 斷 面 積 ， 其 主 要

是 改 善 肌 肉 內 部 活 性 ， 減 少 肌 肉 力 量 的 消 失 。 而 E g g e r 在 1 9 9 2

年 也 指 出 最 大 力 量 增 加 ， 可 以 提 升 選 手 拉 弓 磅 數 ， 加 速 箭 飛 行

穩 定 性 。 P a m p u s  e t  a l . （ 1 9 8 9 ） 力 量 耐 力 訓 練 的 目 的 ， 主 要 是

改 善 肌 肉 內 的 能 量 流 動 和 維 持 長 時 間 力 量 輸 出 的 能 力 。 在 運 動

負 荷 的 持 續 時 間 內 ， 扮 演 著 快 速 提 供 能 量 與 糖 質 新 生 ， 以 及 長

時 間 維 持 衝 刺 的 力 量 能 力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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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節  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與 10 分 箭 支 數 之 關 係  
 

    依 據 訓 練 學 理 論 （ H a r r e ,  1 9 8 6 ） 體 能 要 素 相 互 關 係 訓 練 應

用 與 能 力 分 析 判 斷 ﹕ 圖 4 - 5 顯 示 B 區 為 最 佳 效 果 ， 其 持 續 引 弓

時 間 長 ， 呈 現 穩 定 瞄 準 ， 進 而 增 加 1 0 分 箭 數 量 。 引 述 上 一 節 最

大 力 量 與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之 關 係 ， 最 大 力 量 的 提 升 可 使 引 弓 持 續

時 間 延 長 ， 亦 有 助 於 選 手 在 引 弓 、 固 定 、 瞄 準 、 伸 展 、 鬆 弦 放

箭 的 動 作 流 程 中 的 操 控 性 。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較 長 其 顯 示 選 手 在 射

箭 動 作 流 程 中 操 控 弓 的 能 力 較 佳 。 在 圖 4 - 5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與 1 0

分 箭 支 數 四 象 限 分 佈 圖 中，受 試 者 於 後 測 1 0 分 箭 支 數 與 引 弓 持

續 時 間 顯 示 ， 1 0 分 箭 支 數 較 多 者 其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也 較 長 。 依 據

李 良 標 （ 1 9 9 0 ） 研 究 指 出 肌 肉 用 力 較 恒 定 時 ， 將 可 有 效 提 升 射

箭 成 績 結 果 。 在 這 結 果 分 佈 圖 型 中 可 看 出 ， 選 手 引 弓 持 續 時 間

的 延 長 ， 表 示 選 手 在 完 成 發 射 一 支 箭 的 動 作 流 程 後 ， 有 維 持 一

定 操 控 性 的 能 力 且 次 數 增 加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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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四 節   站 立 心 跳 率 與 10 分 箭 數 之 關 係  
 

    站 立 心 跳 率 其 主 要 在 觀 察 選 手 心 跳 率 恢 復 能 力 。 在 射 箭 比

賽 中 選 手 必 需 每 回 在 四 分 鐘 內 發 射 六 箭 ， 但 在 每 回 中 因 選 手 人

數 眾 多 紀 錄 箭 值 較 謹 慎 ， 有 時 更 因 箭 值 有 爭 議 性 需 裁 判 作 判

決 ， 間 隔 休 息 時 間 長 於 發 射 時 間 ， 選 手 為 保 留 體 力 多 數 以 坐 姿

呈 現 ， 因 此 ， 探 討 選 手 從 坐 姿 至 站 立 發 射 時 其 心 跳 率 的 加 速 是

否 會 影 響 成 績 表 現 ， 而 發 射 每 一 箭 時 因 力 量 輸 出 的 關 係 及 時 間

限 制 ， 造 成 選 手 心 跳 率 上 升 ； 圖 4 - 6 站 立 心 跳 率 ( 1 2 s ) 與 1 0 分

箭 支 數 四 象 限 分 佈 圖 ， 此 圖 形 心 跳 率 為 受 試 者 由 坐 姿 一 分 鐘 至

站 立 ( 1 2 s )， 在 此 分 佈 圖 中 經 過 五 週 有 氧 訓 練 後 ， 心 跳 率 明 顯 下

降 的 受 試 者 ( N r 1 , 3 , 5 , 7 ) ， 尤 其 以 N r 3 受 試 者 進 步 幅 度 較 大 。 圖

4 - 7 站 立 心 跳 率 ( 1 2 s → 3 0 s ) 與 1 0 分 箭 支 數 四 象 限 分 佈 圖 ， 其 分

佈 區 域 表 示 與 圖 4 - 6 相 同 ， 差 異 在 於 此 圖 形 心 跳 率 為 受 試 者 站

立 後 1 2 秒 至 3 0 秒 心 跳 率 下 降 速 度 ， 以 受 試 者 ( N r 1 , 4 ) 心 跳 率 下

降 速 度 最 為 明 顯 ， 而 1 0 分 箭 支 數 提 升 最 多 為 N r 3 受 試 者 。  

 

 

 

第 五 節   有 氧 閾 值 心 跳 率 與 10 分 箭 數 之 關 係  
 

    由 圖 4 - 8 基 礎 心 跳 率（ 2 m m o l / l  H R ）與 1 0 分 箭 支 數 相 關 圖

結 果 顯 示 ， 經 過 五 週 有 氧 訓 練 後 ， 第 五 週 （ 5 w ） 有 氧 閾 值  2  

m m o l / l  心 跳 率 與 1 0 分 箭 支 數 呈 現 顯 著 負 相 關 （ r = – 0 . 7 ）， 表

示 基 礎 心 跳 率 越 低 1 0 分 箭 越 高 ， 以 受 試 者 N r 3 為 例 ， 經 五 週

有 氧 訓 練 後 基 礎 心 跳 率 明 顯 下 降 至 1 0 5 m i n - 1 左 右 ， 且 1 0 分 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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數 也 明 顯 增 加 至 1 8 箭 ， 這 與 H o l l m a n n  d t  a l .（ 1 9 7 8 ） 的 研 究 中

指 出 心 跳 率 越 低 表 示 具 有 高 競 技 運 動 能 力 ， 本 研 究 與 其 相 符

合 。 楊 榮 俊 （ 1 9 9 6 ） 研 究 指 出 想 要 射 出 穩 定 的 成 績 ， 持 弓 手 不

能 上 、 下 、 左 、 右 的 晃 動 ； 以 及 邱 炳 坤 、 洪 得 明 （ 1 9 9 9 ） 前 手

持 弓 的 穩 定 與 否 將 影 響 箭 著 的 高 低 ； 受 試 者 心 跳 率 較 高 表 示 心

臟 輸 出 供 氧 能 力 較 弱 ， 較 無 法 及 時 供 應 肌 肉 於 產 生 作 用 力 時 所

需 的 氧 氣 ， 並 也 表 示 肌 肉 產 生 作 用 力 結 束 後 的 恢 復 能 力 較 差 ，

而 射 箭 比 賽 進 行 時 選 手 於 資 格 賽 中 必 需 發 射 7 2 箭 （ 奧 運 資 格

賽 ）， 每 箭 須 以 最 佳 體 能 狀 態 射 中 靶 心 ， 稍 有 狀 態 不 佳 時 極 有 可

能 因 一 箭 之 差 而 落 敗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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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陸 章   結 論 與 建 議  

 

 

第 一 節   結 論  
 

    射 箭 運 動 是 一 種 以 相 同 箭 數 、 距 離 、 時 間 ， 得 分 高 低 決 定

勝 負 的 競 技 運 動 。 唯 一 不 同 的 是 選 手 可 選 擇 較 優 於 使 自 己 得 分

較 高 的 磅 數 ， 重 磅 數 的 優 點 在 於 使 箭 飛 行 弧 度 較 平 滑 且 飛 行 速

度 較 快 ， 但 選 手 本 身 力 量 能 力 是 否 能 負 荷 重 磅 數 所 給 予 的 高 力

量 輸 出 能 力 ， 及 在 有 限 時 間 內 恢 復 體 能 最 佳 狀 態 的 能 力 。 本 研

究 以 1 6 位 大 專 射 箭 選 手 為 實 驗 對 象 ， 進 行 為 期 五 週 有 氧 耐 力 、

最 大 力 量 與 力 量 耐 力 訓 練 的 研 究 計 畫 ， 每 週 三 次 有 氧 耐 力 訓

練 ， 分 別 為 星 期 一 、 三 、 五 ， 最 大 力 量 於 星 期 一 訓 練 ， 力 量 耐

力 於 星 期 三 訓 練 ， 獲 得 下 列 結 論 ：  

 

一 、 選 手 在 訓 練 前 、 後 的 基 礎 有 氧 耐 力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：  

    以 坐 姿 安 靜 心 跳 率 而 言 ， 雖 在 統 計 方 面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， 但

在 實 際 生 理 反 應 上 已 達 訓 練 效 果 ， 在 站 立 1 2 秒 及 站 立 1 2 秒 →

3 0 秒 達 統 計 顯 著 差 異 ， 在 生 理 反 應 上 更 是 顯 示 出 心 跳 率 的 恢 復

能 力 。  

 

二 、 選 手 在 訓 練 前 、 後 的 最 大 力 量 達 顯 著 差 異 ：  

    弓 身 磅 數 固 定 不 變 ， 選 手 最 大 力 量 增 加 ， 可 輕 易 控 制 弓 身

磅 數 進 行 引 弓 、 瞄 準 、 伸 展 、 鬆 弦 放 箭 的 動 作 ， 進 而 提 高 準 確

率 ， 使 發 射 箭 射 中 靶 心 減 少 失 誤 箭 的 產 生 ， 更 有 助 於 箭 飛 行 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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力 趨 近 穩 定 狀 態 ， 較 不 受 高 空 氣 流 影 響 。  

 

三 、 選 手 在 訓 練 前 、 後 的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：  

    引 弓 持 續 時 間 是 射 箭 專 項 力 量 耐 力 表 現 的 象 徵 ， 在 統 計 方

面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， 但 在 實 際 生 理 反 應 上 已 達 訓 練 效 果 ； 在 五 週

力 量 耐 力 訓 練 中 ， 持 續 引 弓 時 間 欲 達 顯 注 差 異 ， 其 訓 練 時 間 上

略 為 不 足 ， 更 關 係 著 選 手 本 身 最 大 力 量 是 否 足 以 輕 易 控 制 弓 身

磅 數 ， 但 以 此 方 式 長 期 訓 練 可 提 升 選 手 在 發 射 每 一 箭 的 維 持 能

力 。  

 

四 、 選 手 在 訓 練 前 、 後 的 專 項 成 績 未 達 顯 著 差 異 ：  

    選 手 的 專 項 成 績 要 提 升 ， 其 包 括 基 礎 有 氧 恢 復 能 力 、 最 大

力 量 、 力 量 耐 力 、 訓 練 效 果 顯 現 時 間 點 、 外 在 環 境 因 素 等 等 ，

並 非 單 純 依 靠 五 週 訓 練 即 可 顯 著 提 升 成 績 ， 需 長 期 訓 練 並 於 各

訓 練 期 診 斷 及 調 整 選 手 的 訓 練 課 表 與 狀 況 。  

 

五 、 選 手 在 訓 練 前 、 後 的 基 礎 心 肺 耐 力 與 1 0 分 箭 數 相 關 達 顯 著      

差 異 ：  

    選 手 在 第 一 週 基 礎 心 肺 耐 力 與 1 0 分 箭 數 呈 現 沒 有 相 關，經

過 五 週 心 肺 有 氧 耐 力 與 力 量 能 力 訓 練 後 ， 使 第 五 週 基 礎 心 肺 耐

力 與 1 0 分 箭 數 呈 現 高 負 相 關，其 可 能 是 訓 練 課 程 中 力 量 能 力 訓

練 使 肌 力 提 升 ， 進 而 強 化 力 量 輸 出 使 鬆 弦 放 箭 的 動 作 呈 現 穩 定

狀 態 。 心 跳 率 下 降 表 示 心 臟 輸 出 供 氧 能 力 提 升 ， 減 少 身 體 脈 搏

跳 動 所 造 成 的 些 微 震 動 ， 肌 力 提 升 表 示 在 力 量 輸 出 方 面 ， 呈 現

穩 定 狀 態 ； 然 而 在 瞄 準 、 伸 展 、 鬆 弦 放 箭 的 過 程 中 ， 其 晃 動 的

頻 率 越 少 越 佳 ， 更 可 將 箭 射 中 靶 心 的 頻 率 提 高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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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二 節   建 議  
 

    本 研 究 針 對 大 專 射 箭 選 手 進 行 有 氧 耐 力 、 最 大 力 量 、 力 量

耐 力 訓 練 ， 將 所 得 結 論 作 出 以 下 建 議 ：  

 

一 、 選 手 於 射 箭 比 賽 中 步 行 距 離 不 下 兩 公 里 ， 且 賽 程 為 期 四 至

五 天 ， 其 比 賽 強 度 不 高 ， 不 會 產 生 高 乳 酸 現 象 ， 但 消 耗 體

能 狀 況 並 非 經 過 一 晚 休 息 即 可 恢 復 ， 因 在 比 賽 過 程 中 每 一

箭 得 分 都 非 常 重 要 ， 需 全 神 貫 注 表 現 最 佳 狀 況 ； 有 氧 能 力

訓 練 可 幫 助 選 手 心 臟 供 氧 能 力 及 恢 復 能 力 的 提 升 ， 使 肌 肉

得 以 處 在 氧 氣 較 充 足 的 狀 況 下 。  

 

二 、 力 量 能 力 訓 練 並 非 對 選 手 增 加 肌 肉 橫 斷 面 積 ， 其 主 要 是 改

善 肌 肉 內 部 活 性 ， 及 改 善 肌 內 ( i n t r a ) 與 肌 間 ( i n t e r ) 組 織 協

調 ， 減 少 肌 肉 力 量 的 流 失 ； 並 改 善 肌 肉 內 的 能 量 流 動 和 維

持 多 次 數 力 量 輸 出 的 能 力 。  

 

三、可 考 慮 射 箭 的 運 動 特 性，針 對 肌 肉 作 用 型 態 安 排 訓 練 課 程 ，

並 在 各 訓 練 期 調 整 強 度 百 分 比 ， 及 有 氧 能 力 與 力 量 能 力 訓

練 對 射 箭 成 績 的 影 響 ， 做 深 入 的 研 究 。  

 

四 、 選 手 在 訓 練 後 第 二 週 即 對 訓 練 負 荷 產 生 適 應 ， 成 績 提 升 將

近 2 0 分 ， 1 0 分 箭 數 提 升 將 近 1 0 支 ， 在 第 四 週 訓 練 時 選 手

對 負 荷 刺 激 呈 現 減 弱 的 現 象 ， 因 此 在 第 四 週 後 的 訓 練 負 荷

就 必 須 作 出 調 整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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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可 考 慮 本 研 究 的 訓 練 課 程 ， 將 有 氧 耐 力 、 最 大 力 量 、 力 量

耐 力 融 入 在 準 備 期 訓 練 課 程 中 ， 提 升 選 手 基 礎 體 能 狀 況 ，

以 至 專 項 期 時 提 升 專 項 技 術 ， 較 早 呈 現 技 術 表 現 ， 進 而 提

升 成 績 ， 並 設 計 出 一 套 更 完 善 的 訓 練 課 程 計 畫 ， 以 供 未 來

射 箭 選 手 訓 練 及 教 練 擬 定 訓 練 課 程 計 畫 之 參 考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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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 s z c z o l a ,  L . ,  &  M u s s e t t ,  L .  J . （ 1 9 8 9 ） .  A rc h e r y.  U S A : D u b u q u e .  

S c h m i d t b l e i c h e r ,  D . （ 1 9 8 0 ） .  M a x i m a l k r a f t  u n d  

B e w e g u n g s s c h n e l l i g k e i t .  B a d  H o m b u r g .  

S c h m i d t b l e i c h e r ,  D . ,  &  B u e h r l e ,  M . , （ 1 9 8 7 ） .  N e u r o n a l  

a d a p t a t i o n s  a n d  i n c r e a s e  o f  c r o s s - s e c t i o n a l  a r e a  s t u d y i n g  

d i f f e r e n t  s e r e n g t h  t r a i n i n g  m e t h o d s .  I n  G,  J o h n s o n （ E d . ） 

B i o m e c h a n i c s  X - B ,  Vo l .  6 - B , （ p p . 6 1 5 - 6 2 0 ） .  C h a m p a i g n ,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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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 L :  H u m a n  K i n e t i c s  P u b l i s h e r s .  

S h i a n g ,  T.  Y. ,  &  Ts e n g ,  C .  J . （ 1 9 9 7 ） .  A  n e w  q u a n t i t a t i v e  

a p p ro a c h  f o r  a rc h e r y  s t a b i l i t y  a n a l y s i s  （ p .  1 4 2 ） ,  

I n t e r n a t i o n a l  S o c i e t y  o f  B i o m e c h a n i c s  C o n g r e s s ,  To k y o .  

We i c k e r ,  H . &  s t r o b l e  G. :  S p o r t m e d i z i n .  

B i o c h e m i s c h p h y s i o l o g i s c h e  G r u n d l a g e n  u n d  i h r e  

s p o r t a r t s p e z i f i s c h e  B e d e u t u n g （ 1 9 9 4 ） ,  S  6 5 - 6 6 .  

We l l s ,  J . ,  B a l k e ,  B . ,  &  Va n  F o s s a n ,  D . （ 1 9 5 7 ） .  L a c t i c  A c i d  

A c c u m u l a t i o n  D u r i n g  Wo r k - A  S u g g e s t e d  S t a n d a rd i z a t i o n  

o f  Wo r k  c l a s s i f i c a t i o n .  J o u r n a l  o f  A p p l i e d  P h y s i o l o g y ,  1 0 ,  

5 1 .  

Wi l m o r e ,  J .  H . ,  &  C o s t i l l ,  D . L .（ 1 9 9 4 ） .  P h y s i o l o g y  o f  s p o r t  a n d  

e x e rc i s e .  C h a m p a i g n ,  I L  : H u m a n K i n e t i c s ,  5 1 8 - 5 2 2 .  

Z a c i o r s k i j ,  V.  M . （ 1 9 7 2 ） : D i e  k o r p e r l i c h e n  E i g e n s c h a f t e n  d e s  

S p o r t l e r s .  B e r l i n - M u n c h e n - F r a n k f u r t / M .  

Z i n t l ,  F. （ 1 9 9 4 ） .  A u s d a u e r - Tr a i n i n g .  

G r u n d l a g e n / M e t h o d e n / Tr a i n i n g s s t e u e r u n g .  B LV  

S p o r t w i s s e n .  1 0 4 - 1 0 6 .  

 

 

三 、 網 路 部 份  
 

1 . 國 際 射 箭 總 會 F I TA（ 2 0 0 6， 1 2 月 2 5 日 ）： 最 新 對 抗 賽 制 。 資

料 引 自 ： 國 際 射 箭 總 會 （ F I TA ） 網 站

h t t p : / / w w w. a r c h e r y w o r l d c u p . o r g / d e f a u l t . a s p ? s _ i d = 0 & l i n

k _ i d = 5 3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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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中 華 民 國 射 箭 協 會 （ 2 0 0 6 ， 1 2 月 2 3 日 ）： 我 國 歷 屆 奧 運 射 箭

成 績 、 我 國 歷 屆 亞 運 射 箭 成 績 。 資 料 引 自 ： 中 華 民 國 射

箭 協 會 網 址

h t t p : / / w w w. a r c h e r y. o r g . t w / r e s u l t s / i n d e x _ 0 5 _ 0 1 . a s p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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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一   受 試 者 同 意 書  
     

    本 人 經 研 究 者 詳 細 解 說 ， 確 實 瞭 解 研 究 內 容 及 步 驟 ， 同 意

參 與 研 究 ， 並 接 受 一 切 必 須 的 各 項 訓 練 及 檢 測 。  

 

 

 

研 究 名 稱 ：  

 

 

 

研 究 者 ： 國 立 體 育 學 院 - - - - - 教 練 研 究 所     張 煥 清  

 

 

 

受 試 者 ：         簽 名     日 期 ：     年     月     日  

 

 

 

    由 於 你 （ 妳 ） 的 參 與 ， 使 本 研 究 得 以 順 利 完 成 ， 期 望 能 對

運 動 訓 練 科 學 領 域 有 所 貢 獻 。 設 計 出 一 套 以 科 學 訓 練 方 式 提 升

射 箭 選 手 成 績 之 訓 練 課 程 。  

 

 

再 一 次 感 謝 你 （ 妳 ） 的 參 與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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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二   運 動 員 疾 病 調 查 表  
 
 
 

國 立 體 育 學 院  教 練 研 究 所  
訓 練 生 理 與 健 康 實 驗 室  運 動 專 項 能 力 診 斷 疾 病 調 查  

姓 名 ：  

 

出 生 年 月 ﹕  

 

身 高   

( c m )  ﹕  

體 重  

( k g ) ﹕  

性 別 ﹕  

 

項 目 ﹕  最 佳 成 績 ﹕           訓 練 年 數 ：  

請 據 實 回 答 以 下 問 題 ﹕  

1 .  是 否 有 心 臟 疾 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是     □  否  

2 .  是 否 有 血 液 疾 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是     □  否  

3 .  是 否 有 糖 尿 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是     □  否  

4 .  是 否 有 高 血 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是     □  否  

5 .  最 近 六 個 月 是 否 有 開 刀 手 術               □  是     □  否  

6 .  其 他 ﹕  

  1 )                 

  2 )                 

  3 )                 

  4 )                 

 

運 動 員 簽 名 ﹕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期 ﹕             

 

教 練 簽 名 ﹕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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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三   對 抗 賽 制 比 較  
 

新 制 對 抗 賽  

( 2 0 0 6 / 4 / 1 起 實 施 )  
舊 制 對 抗 賽  

 

個 人  團 體  個 人  團 體  

1 / 3 2  
4 分 鐘 × 6 箭 ×

2 回 ＝ 1 2 箭  
 

4 分 鐘 × 6 箭 ×

3 回 ＝ 1 8 箭  
 

1 / 1 6 、

1 / 8  

4 分 鐘 × 6 箭 ×

2 回 ＝ 1 2 箭  

2 分 鐘 × 6 箭 ×

4 回 ＝ 2 4 箭  

4 分 鐘 × 6 箭 ×

3 回 ＝ 1 8 箭  

3 分 鐘 × 9 箭 ×

3 回 ＝ 2 7 箭  

1 / 4 、

1 / 2  

2 分 鐘 × 3 箭 ×

4 回 ＝ 1 2 箭  

2 分 鐘 × 6 箭 ×

4 回 ＝ 2 4 箭  

2 分 鐘 × 3 箭 ×

4 回 ＝ 1 2 箭  

3 分 鐘 × 9 箭 ×

3 回 ＝ 2 7 箭  

銅 牌

賽  

3 0 秒 × 1 箭 ×

1 2 回 ＝ 1 2 箭  

( 發 射 1 箭 交

互 發 射 ， 低 分

者 先 行 發 射 )  

2 分 鐘 × 6 箭 ×

4 回 ＝ 2 4 箭  

( 發 射 3 箭 交

互 發 射 ， 低 分

者 先 行 發 射 )

4 0 秒 × 1 箭 ×

1 2 回 ＝ 1 2 箭  

( 發 射 1 箭 交

互 發 射 ， 低 分

者 先 行 發 射 )  

3 分 鐘 × 9 箭 ×

3 回 ＝ 2 7 箭  

( 發 射 3 箭 交

互 發 射 ， 低 分

者 先 行 發 射 )

金 牌

賽  

3 0 秒 × 1 箭 ×

1 2 回 ＝ 1 2 箭  

( 發 射 1 箭 交

互 發 射 ， 低 分

者 先 行 發 射 )  

2 分 鐘 × 6 箭 ×

4 回 ＝ 2 4 箭  

( 發 射 3 箭 交

互 發 射 ， 低 分

者 先 行 發 射 )

4 0 秒 × 1 箭 ×

1 2 回 ＝ 1 2 箭  

( 發 射 1 箭 交

互 發 射 ， 低 分

者 先 行 發 射 )  

3 分 鐘 × 9 箭 ×

3 回 ＝ 2 7 箭  

( 發 射 3 箭 交

互 發 射 ， 低 分

者 先 行 發 射 )

   ( 資 料 來 源 ： 國 際 射 箭 總 會 ( F I TA ) 網 站 w w w . a r c h e r y . o r g 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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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四   本 研 究 使 用 之 重 訓 器 材  
 

第 一 項 ： 胸 部 推 舉 機  

 

第 二 項 ： 腿 部 伸 張 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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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三 項 ： 滑 輪 下 拉 機  

 

第 四 項 ： 屈 腿 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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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五 項 ： 划 船 機  

 

第 六 項 ： 腿 部 推 蹬 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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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 錄 五   我 國 歷 屆 奧 運 、 亞 運 射 箭 成 績  
 

一 、 歷 屆 奧 運 射 箭 成 績  
賽 事 名 稱  參 與 組 別  個 人 成 績  團 體 成 績  

賴 芳 美  第 1 2 名  

秦 秋 月  第 2 7 名  女 子 組  

劉 碧 瑜  第 1 5 名  

第 11 名  

邱 炳 坤  第 4 5 名  

胡 培 文  第 3 1 名  

1 9 8 8  

漢 城 奧 運  

男 子 組  

顏 滿 松  第 4 2 名  

第 7 名  

林 宜 螢  第 1 3 名  

賴 芳 美  第 7 名  
1 9 9 2  

巴 塞 隆 納 奧 運  
女 子 組  

劉 碧 瑜  第 5 1 名  

第 11 名  

林 雅 華  第 1 9 名  

林 宜 螢  第 1 3 名  女 子 組  

楊 鈞 芪  第 4 6 名  

第 1 2 名  

吳 聰 義  第 4 4 名  

謝 勝 豐  第 1 0 名  

1 9 9 6  

亞 特 蘭 大 奧 運  

男 子 組  

卓 聖 霖  第 4 1 名  

第 1 0 名  

溫 嘉 玲  第 2 0 名  

劉 碧 瑜  第 2 3 名  
2 0 0 0  

雪 梨 奧 運  
女 子 組  

林 宜 螢  第 2 5 名  

第 8 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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袁 叔 琪  第 4 名  

吳 蕙 如  第 6 名  女 子 組  

陳 麗 如  第 5 0 名  

第 3 名  

王 正 邦  第 1 7 名  

陳 詩 園  第 7 名  

2 0 0 4  

雅 典 奧 運  

男 子 組  

劉 明 煌  第 2 6 名  

第 2 名  

 
二 、 歷 屆 亞 運 射 箭 成 績  

賽 事 名 稱  參 與 組 別  個 人 成 績  團 體 成 績  

賴 芳 美  第 1 0 名  

秦 秋 月  第 8 名  

劉 碧 瑜  第 6 名  
女 子 組  

林 宜 螢  第 1 3 名  

第 2 名  

邱 炳 坤  第 1 6 名  

涂 志 成  第 2 3 名  

賴 彥 銘   

1 9 9 0  

第 11 屆  

北 京 亞 運  

男 子 組  

曾 震 仁   

第 3 名  

林 宜 螢  第 1 7 名  

楊 惠 如  第 2 2 名  

楊 鈞 芪  第 2 0 名  
女 子 組  

陳 秋 吟  第 2 8 名  

第 4 名  

吳 聰 義  第 3 名  

林 政 賢  第 2 3 名  

林 品 書  第 2 0 名  

1 9 9 4  

第 1 2 屆  

廣 島 亞 運  

男 子 組  

吳 聖 乾  第 2 1 名  

第 6 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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劉 碧 瑜  第 1 0 名  

林 宜 螢  第 1 2 名  

陳 馨 怡  第 1 8 名  
女 子 組  

張 曉 楓  第 2 0 名  

第 7 名  

吳 聰 義  第 6 名  

張 家 濱  第 1 2 名  

1 9 9 8  

第 1 3 屆  

曼 谷 亞 運  

男 子 組  

邱 柏 翰  第 1 9 名  

第 2 名  

袁 叔 琪  第 1 名  

陳 馨 怡   

蔡 靜 雯   
女 子 組  

彭 暐 婷   

第 2 名  

劉 明 煌   

王 正 邦   

陳 詩 園  第 11 名  

2 0 0 2  

第 1 4 屆  

釜 山 亞 運  

男 子 組  

廖 健 男  第 2 1 名  

第 2 名  

吳 蕙 如   

林 華 珊   

袁 叔 琪   
女 子 組  

賴 逸 欣   

第 3 名  

郭 振 維  第 3 名  

陳 詩 園   

徐 梓 益   

2 0 0 6  

第 1 5 屆  

卡 達 杜 哈 亞 運  

男 子 組  

王 正 邦   

第 2 名  

資 料 摘 自 中 華 民 國 射 箭 協 會 網 址 w w w w. a r c h e r y. o r g . t w  

 


	未命名

